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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飞行包（ＥＦＢ）运行批准指南

１．目的

本通告描述了电子飞行包（ＥＦＢ）的功能、特点和加载的主要

应用，为航空运营人评估 ＥＦＢ 应用软件和使用 ＥＦＢ 提供了设计和

使用指南，为局方开展对 ＥＦＢ 的运行批准提供依据和指导。

２．适用范围

本通告适用于按照 ＣＣＡＲ１２１ 部、ＣＣＡＲ１３５ 部运行的航空运营

人。

３．背景

ＥＦＢ 作为航空公司运行信息使用和管理的重大革新之一，近

年来已在世界各国航空公司得到了广泛应用。 为适应 ＥＦＢ 技术

的快速发展，推动 ＥＦＢ 的规范应用，特别是便携式 ＥＦＢ 的使用，国

际民航组织（ ＩＣＡＯ）采纳了关于 ＥＦＢ 的标准和建议措施（ ＳＡＲＰｓ）

并发布了相应的指导手册，美国联邦航空局（ＦＡＡ）、欧洲航空安全

局（ＥＡＳＡ）等多个国家或地区的民航当局也相应地对其 ＥＦＢ 运行

规章进行了修订。

目前中国民航的 ＥＦＢ 应用已步入了快速发展阶段。 根据我

国 ＥＦＢ 运行和审定经验，并考虑到与全球行业规章的协调一致，

本次通告修订重新定义了 ＥＦＢ 的功能分类，完善了运行适用性评

—１—



估方法和运行批准要求，增加了电子签名、ＥＦＢ 自身位置显示、新

增 ＥＦＢ 应用软件和软件修改等的运行批准指南，并制定了 ＥＦＢ 应

用软件的开发规范示例。

４．依据及参考资料

ａ．《航空器的运行》（国际民航公约附件 ６）

ｂ．《电子飞行包（ＥＦＢｓ）手册》（ ＩＣＡＯ Ｄｏｃ １００２０）

ｃ．《电子飞行包的认证、适航和运行使用指南》

（ＦＡＡ ＡＣ １２０－７６Ｃ）

ｄ．《电子飞行包的使用批准》（ＦＡＡ ＡＣ １２０－７６Ｄ）

ｅ．《电子飞行包（ＥＦＢｓ）的适航和运行考虑》

（ＥＡＳＡ ＡＭＣ ２０－２５）

ｆ．《电子飞行包组件的安装》（ＦＡＡ ＡＣ ２０－１７３）

５．定义

下列定义仅适用于本通告，可能与其他材料中包含的定义有

所不同。

５．１ＥＦＢ

ＥＦＢ 是一种由硬件和软件组成，用于驾驶舱或客舱以支持飞

行运行的电子信息系统。 ＥＦＢ 能显示多种航空信息数据或进行基

本的性能、配载等计算，其主要功能传统上是使用纸质材料或是由

航空公司的飞行签派向机组提供数据来完成的。 ＥＦＢ 显示运行信

息的方式与其拟取代方式应具有同等的可达性、可用性和可靠性。

５．２ＥＦＢ 应用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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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载在 ＥＦＢ 上具有支持运行功能的应用软件。 ＥＦＢ 应用软

件的失效状况类别为轻微危害或无安全影响，不需要适航批准。

５．３ 固定装置

固定装置用于固定便携式 ＥＦＢ，分为安装式固定装置和便携

式固定装置。 安装式固定装置永久固定在航空器上，其安装需要

适航批准。 便携式固定装置属于临时安置的便携式设备或组件

（如膝板、吸盘、可拆卸式托盘等），不需要适航批准。

５．４ＥＦＢ 管理员

ＥＦＢ 管理员是运营人授权管理公司 ＥＦＢ 的人员，负责运营人

和 ＥＦＢ 供应商之间的主要联系。 其主要责任是确保 ＥＦＢ 安全正

确使用，硬件符合相关规范，不会安装任何未被授权的应用软件，

装载在 ＥＦＢ 中的应用软件和数据包是当前有效的。

６．ＥＦＢ 描述和分类

６．１ 硬件分类

６．１．１ 便携式 ＥＦＢ

能够显示 ＥＦＢ 应用软件的 ＰＥＤ。 对于便携式 ＥＦＢ：

（１）飞行机组必须可控并无需工具和维护活动，就能方便地

从固定装置上移除或联结到固定装置上；

（２）能够临时连接到现有的飞机电源插座为电池充电；

（３）可以连接到安装式飞机电源、数据接口（有线或无线）或

天线。

在本通告中，支持 ＥＦＢ 功能的组件，如果按照 ＣＣＡＲ ２１ 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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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作为适当改装按照 ＣＣＡＲ ４３ 部纳入飞机的型号设计，则被认为

是安装式组件；其他组件（如便携式固定装置、外部 ＧＰＳ、便携式无

线发射器、线缆等），不管多长时间才从飞机上移除一次，都被认

为是便携式组件。 适航规章不适用于便携式 ＥＦＢ 组件。 ＥＦＢ 应

用软件在安装式显示器上的显示要与安装式航电设备的显示有一

定的差别，使机组能够分辨安装式航电显示和补充或辅助的 ＥＦＢ

显示。

当一个便携式 ＥＦＢ 未显示 ＥＦＢ 应用软件时，该设备不再具有

便携式 ＥＦＢ 功能，应被视为一个普通的 ＰＥＤ。 在飞机上使用任何

ＰＥＤ 都应遵循 ＰＥＤ 的相关规章（ＣＣＡＲ ９１．２３ 条、１２１．５７３ 条、１３５．

１４５ 条等），以确保 ＰＥＤ 不会以任何方式干扰飞机的运行。

６．１．２ 安装式 ＥＦＢ

按照相应适航规章安装的 ＥＦＢ，被视为航空器的一部分。

６．２ 软件分类

ＥＦＢ 应用软件分为 Ａ 类和 Ｂ 类，可以加载在便携式或安装式

ＥＦＢ 上。 只要保证未经适航批准的应用软件不会对经批准的应用

软件产生不利影响，就可以安装在安装式 ＥＦＢ 上。 ＥＦＢ 应用软件

开发应遵循附件 Ｄ“ＥＦＢ 应用软件开发规范（示例）”或等效的软

件质量保证要求。

６．２．１Ａ 类应用软件

（１）失效状况类别为无安全影响，附件 Ａ 提供了可接受的 Ａ

类应用软件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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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不能替代或取代任何适航或运行规章要求的纸质材料、

系统或设备；

（３）不要求特别的使用批准，Ａ 类具体应用软件不需要在运

行规范中列出和管控。

６．２．２Ｂ 类应用软件

（１）失效状况类别为轻微危害，附件 Ｂ 提供了可接受的 Ｂ 类

应用软件列表；

（２）可以替代或取代要求的用于签派放行或飞机上应携带的

纸质信息产品；不能替代或取代任何适航或运行规章要求的安装

设备；

（３）要求特定的运行使用批准，每个 Ｂ 类 ＥＦＢ 应用软件由局

方在运行规范中单独批准。

６．２．３ 其他应用软件

与飞行运行无直接关系的其他应用软件，不能对 ＥＦＢ 的运行

产生不利影响。 ＥＦＢ 管理员应对其他应用软件进行管控。

７．便携式 ＥＦＢ 硬件

７．１ 电磁兼容性（ＥＭＣ）的演示验证

运营人必须证明所有的便携式 ＥＦＢ 组件与飞机导航和通信

系统电磁兼容。 如果运营人已经按照 《机上便携式电子设备

（ＰＥＤ）使用评估指南》 （ＡＣ－１２１－ＦＳ－２０１８－１２９）在飞机上开放使

用 ＰＥＤ，则无需再进行 ＥＭＣ 演示验证；否则运营人必须通过下述

三种方法之一，以演示证明便携式 ＥＦＢ 在所有飞行阶段与飞机的

—５—



电磁兼容性。

７．１．１ 飞机具有 ＰＥＤ 容忍性（方法 １）

飞机如具有对发射式和非发射式 ＰＥＤ 的容忍性，则不需要对

其进行特别的 ＥＭＣ 地面或飞行测试。 确定飞机对 ＰＥＤ 的容忍性

必须基于批准的飞机审定数据。 如果运营人能够证明某些特定机

型依照 ＲＴＣＡ ＤＯ－３０７《飞机的便携式电子设备（ＰＥＤ）容忍性的设

计和认证》具有 ＰＥＤ 容忍性，则对这些机型不需要进行进一步的

ＥＦＢ ＥＭＣ 地面或飞行测试。

７．１．２ＰＥＤ 的安全风险评估（方法 ２）

飞机运营人可以选择依照 ＲＴＣＡ ＤＯ－３６３ 扩大 ＰＥＤ 的使用范

围至所有飞行阶段。 如果飞机运营人已按照 ＲＴＣＡ ＤＯ－３６３ 顺利

完成 ＰＥＤ 的安全风险评估，允许 ＰＥＤ 在所有飞行阶段无限制地使

用，则不必进行便携式 ＥＦＢ 的 ＥＭＣ 地面或飞行测试。

７．１．３ 飞机的 ＥＭＣ 测试（方法 ３）

运营人的飞机按方法 １ 未被确定为具有 ＰＥＤ 容忍性，或者方

法 ２ 中飞机运营人的安全风险评估要求限制 ＰＥＤ 的使用时，运营

人必须使用本方法。

（１）射频（ＲＦ）发射

运营人必须通过现行的 ＲＴＣＡ ＤＯ－１６０《机载设备的环境条件

和测试程序》第 ２１ 章“射频能量发射”中的 ＲＦ 发射测试或一个等

效的 ＲＦ 发射测试标准获得 ＰＥＤ 的 ＲＦ 发射特性。 运营人必须使

用 ＲＴＣＡ ＤＯ－１６０ 第 ２１ 章 Ｌ、Ｍ 或 Ｈ 类的发射限制；仅使用第 ２１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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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类限制的测试是不充分的，难以保证 ＰＥＤ 不会干扰飞机的无线

电或电子电气系统。 经验表明满足这些类别的限制为这些设备不

会干扰飞机的无线电或其他电子电气设备或系统提供了很好的保

证。

（２）充电测试

如果飞机运营人允许便携式 ＥＦＢ 在飞行中充电，那么测试方

案就必须包括充电状态下的测试。 如果无充电状态的 ＲＦ 发射测

试数据，那么运营人需要在充电状态下重新测试 ＰＥＤ 或者完成下

述的 ＥＭＣ 地面测试。

（３）ＥＭＣ 地面测试

如果 ＰＥＤ 的 ＲＦ 发射测试数据显示有潜在干扰，或者运营人

缺少完整的所有设定工作状态下的 ＲＦ 发射数据，则必须完成飞

机的 ＥＭＣ 地面测试。 飞机应为准备滑行型态，各舱门、口盖关闭，

地面电源断开。 测试期间，飞机的电子电气系统必须由飞机发电

机供电。 附件 Ｃ 提供了用作 ＥＦＢ 的 ＰＥＤ 的电磁兼容性评估检查

单。

飞机 ＥＭＣ 地面测试应演示证明便携式 ＥＦＢ 与运行该 ＥＦＢ 的

每个不同飞机制造商、型号和系列（Ｍ ／ Ｍ ／ Ｓ）的飞机的导航和通信

系统的电磁兼容性。 在飞机上运行特定的便携式 ＥＦＢ 设备，证明

没有飞机设备被干扰的情况发生。 飞机 ＥＭＣ 测试应演示证明

ＥＦＢ 设备的 ＲＦ 发射不会干扰与安全相关的飞机系统，特别是飞

机的无线电接收机，以及规章要求的飞机系统，如飞行数据记录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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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ＤＲ）。 这些 ＥＭＣ 测试应基于一个干扰源－被干扰设备表，表中

便携式 ＥＦＢ 为潜在的干扰源，与安全相关的和规章要求的飞机系

统为潜在的被干扰系统。 干扰源 －被干扰设备表应明确便携式

ＥＦＢ 的工作模式和潜在的被干扰系统。 模拟飞行中的运行情况可

能需要特殊的测试设备。

ａ．如果已经按 ＲＴＣＡ ＤＯ－１６０ 第 ２１ 章进行了 ＲＦ 发射测试，则

必须通过检查飞机无线电接收机频段的发射测试结果，选择飞机

无线电接收机频道。

ｂ．对于某些无接收机性能直接指示的无线电接收机，如应答

机和全球导航卫星系统（ＧＮＳＳ）接收机，可能需要特定的程序或仪

器来确定其可接受的性能。

ｃ．如果便携式 ＥＦＢ 包括了一个发射机，如 ＷｉＦｉ、蜂窝或蓝牙发

射机，运营人必须演示证明在飞机的 ＥＭＣ 地面测试过程中，便携

式 ＥＦＢ 发射机不会对其他的飞机系统造成不利影响。 在飞机的

ＥＭＣ 地面测试中，便携式 ＥＦＢ 发射机应设置工作在其最大 ＲＦ 输

出功率。

ｄ．如果便携式 ＥＦＢ 要连接到飞机为其供电或给电池充电，则

必须在便携式 ＥＦＢ 与飞机电源相连的情况下完成 ＥＭＣ 地面测试。

（４）飞机的 ＥＭＣ 飞行测试

如果上述 ＥＭＣ 地面测试未能充分地模拟空中环境，或者对系

统的敏感性评估不能在地面完成时，运营人必须进行 ＥＭＣ 飞行测

试。 如需要 ＥＭＣ 飞行测试，必须在目视气象条件（ＶＭＣ）下进行。

—８—



７．２ 快速释压测试

７．２．１ 代表性样机

为在一定程度上保证释压后的功能正常，必须在开机条件下

完成对 ＥＦＢ 代表性样机的释压测试。 对于每一个 ＥＦＢ 设备制造

商和型号，运营人应至少在一台代表性样机上完成释压测试，并提

供证明文件。 为防止测试中可能对设备造成未知损害，测试中使

用过的 ＥＦＢ 不应在实际运行中使用。

７．２．２ 快速释压测试

当批准 ＥＦＢ 用于增压的航空器时，必须完成快速释压测试，

并建立使用程序，以确保 ＥＦＢ 在快速释压过程中是安全的，并且

仍然可以运行使用。 快速释压测试必须遵照 ＲＴＣＡ ＤＯ－１６０ 第 ４

章“温度和高度”中的快速释压测试指南，采用的飞行高度直至使

用 ＥＦＢ 的航空器的最大运行高度。 如果一个特定的制造商和型

号的 ＥＦＢ 与一个已经过测试的 ＥＦＢ 相似，也可用于满足该要求。

运营人负责提供证明其相似的依据。

７．３ 电源

ＥＦＢ 设计必须考虑各 ＥＦＢ 电源的独立性，以及对独立电池电

源的潜在需求。 电池供电的 ＥＦＢ 如果有可用的飞机电源为其充

电，则可认为具备了适当的备份电源。 如果使用驾驶舱现有电源

插座为电池充电，运营人应保证其审定电力特征（如负载、电压、

频率）与 ＥＦＢ 预期使用相兼容，以避免损坏 ＥＦＢ 或其他飞机系统。

运营人必须建立程序确保电池的安全充电。 没有电池电源的 ＥＦ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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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连接到专用的航空器电源。 航空器电源的设计和安装，需要获

得适航批准。

７．３．１ 电池供电的 ＥＦＢ

运营人必须确定并书面说明使用电池供电 ＥＦＢ 的电池供电

能力。 提供 Ｂ 类应用软件、电池供电的 ＥＦＢ，在离开机位前必须至

少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１）建立了在飞行运行中，利用航空器电源为电池充电的程

序；

（２）电池或电池组的总有效使用时间，能够确保在滑行和包

括飞行中可能的备降和合理延误在内的飞行运行中的 ＥＦＢ 的运

行；

（３）具有经批准的缓解措施，能够保证在整个飞行期间航空

信息可用。

７．３．２ 电池更换

电池更换间隔必须达到或高于 ＥＦＢ 设备制造商的更换标准。

如果 ＥＦＢ 设备制造商没有指定电池的更换间隔，则必须遵守原始

电池制造商指定的更换间隔。

７．３．３ 锂电池

可充电锂电池已普遍用作 ＥＦＢ 的主电源或备份电源。 锂离

子和锂聚合物电池是两种常用于为 ＥＦＢ 供电的可充电锂电池。

本通告中，电池是指电池组及其单体电池和电路。

（１）安全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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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类型的电池对于导致过热的过度充电和过度放电十分敏

感。 过热会导致热失控，进而造成燃烧熔化的锂或易燃电解质的

释出。 一旦电池组有单体电池进入热失控状态，产生的热量就足

以导致相邻单体电池也进入热失控状态。 当单体电池破裂和释出

其内部物质时，燃烧会反复爆发。 运营人应建立锂电池起火的应

急处置程序。

（２）设计建议

建议 可 充 电 锂 电 池 的 设 计 遵 照 电 气 和 电 子 工 程 师 协 会

（ ＩＥＥＥ） １６２５－２００８《用于移动计算设备的含有多个单体电池的可

充电电池 ＩＥＥＥ 标准》的相关条款。 该标准要求设计时应考虑到

系统完整性、单体电池、电池组、主设备和系统总体可靠性，同时也

包含了如何保持与时间、环境、极端温度和组件失效管理等相关的

重要运行参数。

（３）锂电池安全和测试标准

位于航空器驾驶舱的便携式 ＥＦＢ 使用可充电锂电池需要满

足下列标准。 运营人必须提供下列测试标准的证明，以确定为

ＥＦＢ 供电的可充电锂电池的使用和充电是否可接受。 运营人必须

提供满足下列标准 ａ 和 ｂ、ｃ、ｄ 三者之一的证明。

ａ．联合国（ＵＮ）运输规章

ＵＮ ＳＴ ／ ＳＧ ／ ＡＣ．１０ ／ １１ ／ Ｒｅｖ．５《测试和标准手册—危险品运输建

议》。

ｂ．保险商实验室 （Ｕ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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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Ｌ １６４２《锂电池标准》，ＵＬ ２０５４《家用和商用电池标准》，以

及 ＵＬ ６０９５０－１《信息技术设备—安全》。

注：符合 ＵＬ ２０５４ 即表示符合 ＵＬ １６４２。

ｃ．国际电工委员会（ ＩＥＣ）

国际标准 ＩＥＣ ６２１３３《含有碱性或其它非酸性电解质的单体蓄

电池和蓄电池—用于便携式设备的便携式密封单体蓄电池及使用

其制造的蓄电池的安全要求》。

ｄ．ＲＴＣＡ ＤＯ－３１１《可充电锂电池系统的最低运行性能标准》

适当的适航测试标准如 ＲＴＣＡ ＤＯ－３１１ 可用来处理过度充电、

过度放电和单体电池组件的易燃性问题。 虽然 ＲＴＣＡ ＤＯ－３１１ 用

于永久安装设备的测试，但对 ＥＦＢ 可充电锂电池也是适用的。

（４）符合性证明

在批准使用 ＥＦＢ 的过程中，运营人必须有证明符合这些电池

标准的文档。 这些文档可从 ＥＦＢ 设备制造商或电池制造商处获

得。

（５）可充电锂电池的维护、储存和功能检查

运营人应书面说明可充电锂电池的维护程序。 这些程序必须

满足或高于电池制造商的建议要求，应当说明电池供电能力、储存

与取用和安全措施等；应该有确保可充电锂电池以适当的时间间

隔充分充电的方法；应该有定期的功能检测，以防止由于长期存放

造成的荷电保持能力降级或其他损坏。 这些程序应当包含避免电

池误操作的预防措施，误操作可能引起短路、损坏或其他无意的泄

—２１—



漏，造成人员损伤或财产损失。 所有可充电电池的替换件必须来

源于电池制造商，不能对电池进行修理。

７．３．４ 航空器电源的使用

便携式 ＥＦＢ 的电源连接应有适当的标识，以识别电源插座的

电力特征（例如，２８ 伏直流电（ＶＤＣ）、１５００ 毫安（ｍＡ）、 ６０ 或 ４００

赫兹（Ｈｚ））。 应对典型的 ＥＦＢ 设备进行电力负载分析，以保证给

ＥＦＢ 供电或充电不会对其他航空器系统产生不利影响，并且电力

需求保持在预定的供电负载内。

７．４ 控制设备

所有的控制设备必须位于坐在驾驶舱内的机组成员视线和能

触及的范围内。 ＥＦＢ 不能妨碍其他控制设备和仪表的视线。 在选

择和设计键盘、触摸屏或光标控制等输入设备时，运营人应考虑输

入类型和驾驶舱环境因素，例如颠簸和正常的振动会影响输入设

备的使用。 对于触摸屏，飞行员可能需要借助一些实体结构（如

座椅扶手）来稳固其手臂、手和手指以保证精确输入。 应保证触

摸屏不会对飞行员造成不可接受的工作负荷和错误率。 一般来

说，光标控制设备的性能参数应适合设定的应用功能和驾驶舱环

境。 输入设备应提供反馈来提示什么时候可使用。 由于触摸屏几

乎不提供触觉反馈或控制运动，视觉和听觉或其他触摸激活反馈

特别重要。 其他考虑因素包括选择触摸屏的触摸技术（如电阻或

电容）、控制屏的污染（例如，皮肤油脂、汗液等会降低可读性）和

减少误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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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 显示器

ＥＦＢ 显示的文本对典型的用户在拟定的观看距离和驾驶舱预

期的各种照明条件下（包括白天在阳光直射下和夜间），应该易于

阅读。 用户应能于驾驶舱其他显示器亮度之外，独立调整 ＥＦＢ 屏

幕亮度。 亮度必须能逐级微调。 另外，当具有自动亮度调节功能

时，该功能应能在驾驶舱内每个 ＥＦＢ 上独立使用。 按钮和标识应

有充分的照明以适合夜间使用。 所有控键必须对他们的设定功能

有合适的标识。 应考虑到由于磨损和老化使显示器长期使用后出

现的降级。 ＥＦＢ 不得产生令人不适的眩光或反光，影响飞行员的

视觉环境。 必须能从偏置角度阅读显示内容，以防止 ＥＦＢ 在驾驶

舱的安放困难。 当使用屏幕保护装置时，必须进行维护并证明不

影响屏幕的可视性。

如果使用触摸笔操作 ＥＦＢ，它必须存放在方便取用的位置，同

时必须配备一支方便取用的备用触摸笔。 如果使用触摸屏，必须

评估它是否容易使用。 触摸屏必须具有适当的响应灵敏度，既无

需多次尝试才能进行一项选择，也不因过度灵敏产生错误的选择。

７．６ＥＦＢ 的存放

没有安放在固定装置上的 ＥＦＢ 应存放好。 对于没有提供固

定装置的 ＥＦＢ，应在不使用时或关键飞行阶段存放好。 存放方式

应能够防止 ＥＦＢ 不必要的移动，以避免该设备因颠簸、机动飞行

或其他动作而移动，卡阻飞行操纵系统、损坏驾驶舱设备或伤害机

组成员。 存放区域不得妨碍对控制设备和显示器的观察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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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组进出以及外部视野。 便携式 ＥＦＢ 的一个可接受的存放位置

为飞行员飞行资料箱的里层。

７．７ 便携式固定装置

一种用于稳定安放便携式 ＥＦＢ 的便携式设备，固定好的便携

式 ＥＦＢ 对飞行员应是可视的。 有些类型的便携式固定装置（如粘

扣带、吸盘）的固定能力会随使用时间的增长或环境的变化而下

降，应通过检查和维护活动来保证其固定能力在可接受限度内。

便携式固定装置不得干扰飞行操纵机构的运动、妨碍对控制设备

和显示器的观察和使用、机组进出；应减少对风挡的遮挡，保证飞

行员有一个清晰的重要外部参考（例如在地面运行、滑行、起飞、

进近和着陆期间）。 训练和程序必须说明具体和可接受的便携式

固定装置的安置方法。

８．ＥＦＢ 应用软件

８．１ 完整性

ＥＦＢ 中的数据与信息对于设定的功能必须足够完整，不会产

生错误或危险的误导信息。 运营人可通过数据更新、软件修订程

序、机组反馈和运行监察等流程来维持数据与信息的完整性。 来

自用户的持续故障或异常情况报告，对实施 ＥＦＢ 运行十分重要，

运营人在合格审定批准过程中应建立相应的程序。

８．２ 可用性

评估 ＥＦＢ 中人的因素和飞行员界面特征，应特别关注可能影

响飞行员操作的特殊之处。 ＥＦＢ 应在应用软件内部以及各应用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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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之间提供一致的直观的用户界面、数据输入方法、颜色代码原

则、术语和符号使用等。 ＥＦＢ 上显示的信息必须以一种明确和清

晰的方式提供。 ＥＦＢ 应用不得分散机组的注意力（通过视觉或声

音的通知）。 应在运营人拟用的 ＥＦＢ 平台上对各种 ＥＦＢ 应用软件

进行评估，验证信息显示方式的一致性。

８．３ 应用软件的响应

当用户输入被接受后，系统应对用户提供明确、清晰和积极的

反馈。 如果系统内部任务忙，不能即时处理用户输入（如计算、自

检或数据刷新），ＥＦＢ 应显示系统忙指示（如时钟图标）来告知用

户不能立即处理输入信息。 系统响应用户输入的及时性应与应用

软件的设定功能、机组任务一致。 反馈和系统响应时间应可预见，

以避免机组分心和不能确定系统工作状态。

８．４ 屏幕外文本和内容

如果在缩放或平移等操作过程中，文档的某些部分不能在可

用的显示区内完全看见，应以一致的方法明确指示屏幕外存在其

他内容。 对某些应用软件，不能看见文档的某些部分是不可接受

的。 评估应基于特定的应用和设定功能。 如果有光标，在使用中

屏幕上应一直可见。 在任何主动操作（例如缩放、平移或去繁）之

后，都能很容易地回到缺省位置。

８．５ 活动区

活动区是用户指令适用的特定区域。 活动区可以是文本、图

像、窗口、框架或其他对象。 如使用活动区，则这些区域应被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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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

８．６ 多个应用软件和文档的管理

如果系统支持同时打开多个电子文档，或系统允许打开多个

应用软件，ＥＦＢ 应提供活动应用软件或文档的持续提示。 活动应

用软件或文档是当前显示和响应用户操作的应用软件或文档。 在

非紧急或正常运行情况下，用户应能对已打开的应用软件或文档

选择激活。 用户应能知道哪个应用软件正在运行，并能方便地切

换到另一个应用软件。 用户还应能够快速和方便地打开一个新的

应用软件。 当用户返回到后台正在运行的应用软件时，除与后台

的任务进展或完成情况有关的差异外，应用软件的状态应与用户

离开该应用软件时一样。

８．７ 系统错误信息

如果一个应用程序完全或部分失效，用户不可见或不能访问，

应根据请求给用户一个明确的状态指示。 信息应该与运行相关并

对飞行机组人员工作负荷的不利影响最小。 ＥＦＢ 状态和故障信息

应划分优先级别，该优先级别设定应被评估和书面说明。 在显示

信息时，如果队列中有其他当前未被显示的信息，应该给出提示。

８．８ 数据输入筛选和出错信息

如果用户输入数据不是应用软件所需的正确格式或类型，

ＥＦＢ 不应接受这些数据。 ＥＦＢ 应提供出错信息提示，清楚地告知

飞行机组哪项输入存疑，并指出期望的数据类型。 ＥＦＢ 和应用软

件应有输入错误检查功能，在输入时尽早发现输入错误，而不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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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完成后才发现。

８．９ 错误和失效模式

（１）飞行机组错误。 系统设计应使飞行机组出错的可能性和

影响降至最低，对出现的错误能够及时发现和处理。 例如，经纬度

输入的数据类型或格式在整个系统中应是相同的。 数据输入方

式、颜色编码原则和符号使用在各种 ＥＦＢ 应用软件中应尽可能一

致。 应对 ＥＦＢ 所有应用软件中未被检测出的错误的影响进行评

估。 评估应涵盖用户界面的适当性，控制设备的可达性，控制设

备、信号牌、显示器和打印机的可视性，以及对飞行机组工作量和

低头时间的影响。 评估也应就飞行机组（程序上的）错误造成的

影响听取飞行员的意见。

（２）失效识别模式。 ＥＦＢ 应能警告飞行机组可能的 ＥＦＢ 应用

软件或系统故障。

８．１０ 飞行机组的工作负荷

ＥＦＢ 软件设计应使机组工作负荷和低头看的时间最少。 ＥＦＢ

的放置、使用和存放不应导致不可接受的飞行机组工作负荷。 在

滑行、起飞、下降、进近、着陆等非巡航飞行阶段，应避免复杂的、多

步骤的数据输入。 ＥＦＢ 应用软件的评估应包括定性评估 ＥＦＢ 功

能单独使用和与其他航空器系统界面一起使用时的飞行员工作负

荷的增加及其安全性。 如果 ＥＦＢ 的设定功能用于滑行、起飞、下

降、进近、着陆等非巡航飞行阶段或不正常和紧急情况，应通过模

拟或实际运行来评估 ＥＦＢ 在这些状态下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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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１ 航图的电子显示

（１）电子航图应提供与纸质航图同等水平的信息，可以以比

纸质图表更灵活有效的方式提供信息。

（２）所描述的目视、仪表和机场图（参见 ＩＣＡＯ 附件 ４）应包含

采用适当形式的必要信息，以便在运行时至少具有与纸质航图相

当的安全水平。 必须演示证明屏幕尺寸与分辨率，能以与拟取代

的纸质航图和数据可比的方式显示信息。 在较亮和较暗的条件

下，显示的信息应与被取代的纸质航图具有同等的易读性。

（３）屏幕必须采用与出版的纸质航图相似的、可接受的航图

格式显示仪表进近程序（ ＩＡＰ）图。 屏幕必须足够大，能一次显示

整个标准格式的仪表程序进近图，易读性和清晰性与纸质航图相

当。 这一要求并不意味着排除平移和缩放功能，而是为了防止在

进近阶段增加工作负荷。 对于仪表进近程序图的其他表示方法，

需要就其功能和人的因素评估其运行适用性。

（４）目视航图、高 ／ 低空航路图、区域图和其他终端区图需评

估其运行适用性。 对这些 Ｂ 类应用软件，允许进行平移、滚屏、缩

放、旋转或其他操作。 如果原始的纸质机场航图是展开的详图

（可折叠），ＥＦＢ 显示屏可能无法呈现整个机场图，此时可能需要

地图置中功能，但仍需满足易读性要求。 机场图必须包括机场运

行的所有有用信息。 在任何主动操作（例如，缩放、平移或去繁）

之后，都能很容易地返回到缺省位置。

（５）如果飞行标准化委员会报告（ＦＳＢＲ）或运行适用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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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ＳＲ）中包含有相关电子航图的内容，可作为运行合格审定中的

参考材料。

８．１２ 数据库精度和质量

相比于 ＥＦＢ 系统的其他错误，数据库错误会对飞行机组产生

更为严重的影响。 因此，ＥＦＢ 系统的数据库应具有精度标准，并建

立适当的质量控制系统，以避免出现危险的误导信息。 在处理数

据库和制定数据质量要求时，推荐使用 ＲＴＣＡ ＤＯ－２００《航空数据

处理标准》。 对于使用栅格航图的数据库，应使用 ＲＴＣＡ ＤＯ－２５７Ａ

《在电子地图上标绘导航信息的最低运行性能标准》附录 Ｆ 中的

指南或其他等效标准来确定其精度等级和支持的分辨率，此外还

应遵循关于栅格航图合理使用颜色的指南。 必须提供识别数据库

版本、生效日期和有效使用周期的方法。 数据库制作商关于其质

量控制过程和数据库精度的声明可用于确定数据库误差。

８．１３ＥＦＢ 自身位置显示

仅当机载的飞行导航显示器在标绘飞机自身位置时，才允许

在 ＥＦＢ 上显示 ＥＦＢ 自身位置。 安装的 ＥＦＢ 显示器，需要包含型号

设计考虑。

８．１３．１ 正确使用 ＥＦＢ 自身位置

运营人必须确保机组能够正确使用 ＥＦＢ 自身位置，包括“配

合使用”的要求和“区别对待”的原则。 在空中，飞行机组操纵飞

机主要参考机载的主飞行、导航显示器，辅助的便携式、安装式或

通过机载航电显示器共享的 ＥＦＢ 自身位置显示只用于增强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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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组情景意识；在地面运行中，操纵飞机参照外部目视参考已经足

够。

８．１３．２ＥＦＢ 自身位置显示支持要求

（１）位置源选择

建议使用来自于安装的全球导航卫星系统（ＧＮＳＳ）位置源的

位置数据。 便携式 ＥＦＢ 更容易遭遇信号阻塞、信号降级和性能降

级。 来自于便携式 ＧＮＳＳ 位置源的位置数据是可以接受的，但从

可用性和一致性出发，建议运营人使用外部 ＧＮＳＳ 位置源，而不是

便携式 ＥＦＢ 内部的 ＧＮＳＳ 位置源。

（２）ＥＦＢ 自身位置的方向性

当航迹或航向不可用时，必须将航空器自身位置改变成一个

无方向性（环形）的标志。

（３）ＧＮＳＳ 数据流

如果位置信息不可用或不足以支持应用软件，则必须清除

ＥＦＢ 自身位置。 这是为了防止出现由 ＥＦＢ 的位置源信号丢失或

失去电源引起的自身位置“冻结”。 清除时间不应超过 ３ 秒。

（４）ＥＦＢ 自身位置地面使用精度

对于机场航图应用软件，申请人应选择具有 ５ 米甚至更高精

度的数据库。 对于目前缺少该精度数据的机场，数据库精度不得

低于 ３０ 米。 结合最大位置源误差（与安装的 ＧＮＳＳ 位置源误差相

当），总误差估计为 ５０ 米。 ５０ 米的精度要求近似为 ＩＣＡＯ 附件 １４

规定的代码为 Ｅ 的机场的滑行道间距值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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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场地面显示 ＥＦＢ 自身位置作为 Ｂ 类应用软件，应符合飞

行机组滑行操作程序。

（５）地图缩放

应用软件的设计应能在显示器上指示当前的缩放等级。 该设

计必须确保缩放幅度与自身位置标志的位置精度相匹配。

８．１４ 数据链支持的应用软件

８．１４．１ 气象信息（ＭＥＴ）和航空情报服务（ＡＩＳ）产品

经批准的气象数据源可通过数据链支持的应用软件显示天气

和航空数据。 这些产品增强了情景意识，但缺少飞行机动决策所

必需的服务可靠性和更新率。 比如，在规避不利的天气、空域或障

碍物危险时，数据链 ＭＥＴ 和 ＡＩＳ 产品不得用于事关飞行安全的飞

行机动决策（如确定穿越危险天气区域路径），仅用于支持飞行规

划决策（如选择绕飞危险天气区域的大体路线）。

８．１４．２ 图形天气信息

数据链图形天气信息可能来源于经批准的咨询天气信息源，

只能用于飞行规划。 不得将数据链图形天气信息源用于飞行机动

决策，因为其数据质量并未按航空使用来进行控制。 不得将数据

链图形天气数据源用作机载气象雷达或雷暴探测装置的替代。

８．１５ 性能和载重平衡应用软件

８．１５．１ 载重平衡应用软件

Ｂ 类载重平衡应用软件是为简化航空器载重平衡计算，通过

数据调用和数学计算，使用局方批准的 ＡＦＭ、ＰＯＨ（驾驶员操作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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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或载重平衡手册中现有信息的应用软件。 该软件必须遵循经

批准的现有数据，并在整个航空器运行包线内验证其准确性。 载

重平衡应用软件可使用算法或电子数据表计算结果，可进行插值

计算，但不能向外插值。 制造商或运营人必须测试并证明算法能

够准确地表示经批准的 ＡＦＭ 数据。

８．１５．２ 性能应用软件

Ｂ 类性能应用软件是为简化航空器性能数据计算，通过数据

调用和数学计算，使用局方批准的 ＡＦＭ、ＰＯＨ 或性能手册中现有

数据的应用软件。 该软件必须遵循经批准的公布数据，并在整个

航空器运行包线内验证其准确性。 性能应用软件可使用算法或电

子数据表计算结果，可进行插值计算，但不能超出当前公布的数据

范围向外插值。 必须对算法进行测试和验证，以确保符合经批准

的 ＡＦＭ 性能数据。 性能应用软件不得使用超出经批准的 ＡＦＭ 数

据包线的计算条件（包括但不限于压力高度、温度和重量）来外插

计算或推算结果。

８．１５．３ 演示验证

在 ＥＦＢ 投入运行之前，需要对 Ｂ 类载重平衡和性能应用软件

进行演示测试。 对于使用电子数据表的应用软件，针对输入 ／ 输出

的各个数据，必须验证其能正确地被调用。 对于基于算法的应用

软件，必须验证输出结果能准确地表示其所取代的经批准的 ＡＦＭ

数据。 不允许新建算法取代经批准的 ＡＦＭ 数据。 Ｂ 类应用软件

必须遵循与经批准的 ＡＦＭ 数据相同的数据方法，能被演示证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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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到经批准的 ＡＦＭ 数据。 当输入超出 ＡＦＭ 数据包线时，Ｂ 类应

用软件不得计算和输出。 根据应用软件的构架，必须测试和书面

记录足够多的数据点，以证明应用软件是准确地遵循且限于经批

准的 ＡＦＭ 数据包线。 只有当 Ｂ 类应用软件能准确地再现 ＡＦＭ 数

据时，才能证明该应用软件是适用的。

８．１６ 电子签名

为使电子签名与手写或其他形式的签名具有同等效力，运营

人应建立局方可接受的电子签名程序，以证明：

（１） 唯一性：签名应能识别电子签名人身份，而且很难被复

制；

（２） 签名意向：使用电子签名时应采取有意识且可辨识的方

式完成电子签名；

（３） 信息范围：电子签名人和随后的阅读人员应能清晰地确

认电子签名所确认的信息范围；

（４） 安全性：电子签名应具备与手写签名同等的安全性水平，

确保电子签名很难被其他人复制或更改；

（５） 不可抵赖：电子签名应能防止电子签名人否认其签署事

实，签名越难以被复制或更改，则越有可能为电子签名人所签；

（６） 可追溯性：电子签名应能够追溯到电子签名人。

只要满足以上要求，使用个人识别码（ＰＩＮ）或有时效的密码

系统是可以被接受的。

８．１７ 增加其他 ＥＦＢ 应用软件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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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新开发的应用或新增的功能，申请人应向局方提供

功能危害性评估（ＦＨＡ）报告，以便评审；如果局方认同其失效状

况类别为轻微或无安全影响，则可被认定为 ＥＦＢ 应用软件或功

能。

９． ＥＦＢ 项目管理

９．１ 纸质材料移除政策

如果运营人的 ＥＦＢ 项目有经局方批准的足够缓解措施，或对

现有 ＥＦＢ 项目进行修改制定了达到同等安全水平的足够缓解措

施，防止 ＥＦＢ 故障造成飞行运行所需航空信息的丧失，则可从飞

机上部分或全部地移除纸质材料。

９．１．１ 在向少纸化、无纸化驾驶舱过渡的阶段，运营人需要建

立可靠的备份方式，向飞行机组提供规章所要求的信息，并确保与

现行的纸质产品相当的安全和完整性水平。 可接受方案包括：

（１）在一定时期内携带纸质产品，用定量手段证实 ＥＦＢ 的可

靠性；

（２）使用打印设备打印所有飞行所需数据；

（３） 使用航空器传真设备向驾驶舱上传与纸质文件相当的信

息；

（４）局方认可的其他备份方式。

９．１．２ 已获批开展少纸化、无纸化驾驶舱运行，申请新的 ＥＦＢ

运行，可采用经局方批准的确保同等安全水平的 ＥＦＢ 作为备份。

９．２ 运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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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１ＥＦＢ 硬件和应用软件的运行程序

ＥＦＢ 项目必须包含在航空器上使用 ＥＦＢ 的运行程序。 这些

程序须明确飞行机组、客舱机组、签派员等的职责，包括但不限于：

ａ．机组在地面运行和各种飞行条件下如何使用 ＥＦＢ 每个功能

的程序；

ｂ．飞行机组人员报告 ＥＦＢ 硬件或应用软件异常情况，以及根

据飞行机组人员反馈修改现有政策、流程等的程序；

ｃ．飞行机组在正常、不正常和紧急情况下的使用程序；

ｄ．飞行机组在空中遇到 ＥＦＢ 应用软件密码失效或无法登陆等

情况下能够一次性使用 ＥＦＢ 主要功能到落地的应急程序；

ｅ．任何 ＥＦＢ 项目修改的通知程序；

运行程序必须包含飞行前 ＥＦＢ 功能确认和使用，飞行中的使

用、存放、供电保证，以及关闭程序。

９．２．２ＥＦＢ 同驾驶舱其他系统一起使用的程序

程序和训练应包括在 ＥＦＢ 与驾驶舱其他系统提供的信息不

一致时，或不同 ＥＦＢ 间提供的信息不一致时应采取的行动。 如果

ＥＦＢ 与驾驶舱现有的航电显示器在同时显示信息时，程序必须包

含适当的型号设计考虑以确保差异化，并确认主用和辅助信息源。

ＥＦＢ 的显示应尽可能支持现有的驾驶舱设计理念，同时确保机组

知道为达到某种目的应使用哪个系统，特别是当 ＥＦＢ 和其他航空

器系统提供相似信息时。

９．２．３ 飞行机组确认 ＥＦＢ 软件和数据库修订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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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人应制定程序使得飞行机组能在每次飞行前确认 ＥＦＢ

上装载的数据库和软件的有效性。 发现 ＥＦＢ 中装载的应用软件

或数据库过期时（如航图数据库修订周期为 ２８ 天），程序应规定

要采取的行动。

飞行机组不需要确认不影响飞行运行的其他数据库的修订日

期，如维修日志表、机场代码列表等。

９．２．４ 减轻和控制工作量的程序

应制定程序以减轻和控制使用 ＥＦＢ 所产生的额外工作量。

９．２．５ 明确性能和载重平衡计算的责任

应制定程序明确飞行机组和签派在创建、检查和使用 ＥＦＢ 性

能和载重平衡计算中的作用和责任。

９．３ 管理程序

９．３．１ ＥＦＢ 项目修改

ＥＦＢ 项目必须依照本通告中的指南，制定识别和评估 ＥＦＢ 硬

件和软件小的修改的程序。

９．３．２ 构型控制

运营人必须建立 ＥＦＢ 构型控制的工作程序，确保在系统更新

和修改过程中保持对 ＥＦＢ 的构型控制，对 ＥＦＢ 构型文件的任何修

改都必须有记录保存且能随时向局方提供。 ＥＦＢ 构型文件必须至

少包含每个制造商、型号和系列航空器上使用的 ＥＦＢ 的下列信

息：

（１）ＥＦＢ 硬件制造商和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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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当前版本的操作系统；

（３）当前版本的应用软件；

（４）数据库更新源。

对 ＥＦＢ 内部主要器件有跟踪过程的 ＥＦＢ 硬件的制造商和型

号，这些内部器件的替换、升级可能需要另做无干扰测试。 对于没

有可替换内部组件的永久封装的平板计算设备，应通过制造商和

型号或设备硬件的部件号来跟踪。 对于由多个 ＥＦＢ 应用软件组

成的软件包或集成软件，对软件包和其中的 ＥＦＢ 应用软件都要跟

踪和记录。

９．３．３ 软件修订过程

运营人、应用软件供应商应负责确保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实

现其设定的功能。 未经授权，对任何拟用于运行的软件的修改、新

的或其他软件的加装都是不允许的，除非这些软件能够证明与原

先设计的功能一致。 在用于飞行之前，必须对应用软件、操作系统

的修改和系统构型设置进行控制和测试。

机长要负责核实 ＥＦＢ 上数据版本都是现行有效的。

９．３．４ 数据库更新过程

（１） 运营人应建立修订 ＥＦＢ 数据库和验证每次更新的方法。

数据修订方法必须确保被装载数据的完整性，不会对 ＥＦＢ 运行产

生负面影响。 必须制定防止破坏 ＥＦＢ 数据的程序，尤其在使用互

联网和无线连接方式的环境中。 数据库修订不包括应用软件和操

作系统的修改。 在滑行、起飞、飞行中和着陆等运行中，不得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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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和应用软件。 运行中，ＭＥＴ 和 ＡＩＳ 数据链服务可以实现信

息更新。

（２）运营人还需要建立修订控制程序，以便飞行机组和其他

人可以保证数据库的数据是现行有效和完整的。 这些修订控制程

序可以同纸质或者其他储存媒介的修订控制程序类似。 对于有修

订周期控制过程的数据，使用者应能很容易地从 ＥＦＢ 中得到当前

的修订周期信息。

９．３．５ 数据存储和恢复

（１）数据存储

运营人应该建立相应程序来获取或保留历史数据。 存档数据

时间的长短取决于所保存数据信息的类别。 例如维修的历史数

据，应该在此飞机的使用寿命期限内加以保存。 存档数据必须在

其保存期内都可以获取。 这可能需要对老数据进行转换，以便使

用当前工具可以访问。 运营人应至少每周下载维修缺陷日志并保

存于永久记录介质。

（２）数据恢复

ＥＦＢ 应可使局方或其授权的代表以合理的要求获取、查看或

打印 ＥＦＢ 里包括的任何信息。 如果局方要求运营人提供 ＥＦＢ 相

关信息，运营人应以这些机构能使用的格式提供数据。

９．４ 维修程序

运营人有责任保证所有的 ＥＦＢ 硬件（如便携式固定装置、电

池和显示器）在其计划使用周期内妥善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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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５ 安全程序

９．５．１ 恶意修改

运营人应该通过安全风险评估证明有足够安全措施来防范对

ＥＦＢ 操作系统、应用软件、任何用于支持应用软件的数据库或数据

链路等未被授权的修改、外部病毒的侵害。 必须通过分析和（或）

测试的方法来证明 ＥＦＢ 的安全性，并建立在 ＥＦＢ 整个运行使用周

期内维持其安全水平的程序。

９．５．２ 安全等级

ＥＦＢ 所需安全等级取决于 ＥＦＢ 应用的重要程度。 在保证 ＥＦＢ

正常运行的基础上，安全等级还需考虑 ＥＦＢ 的其他特性，如与其

他系统的连接。 必须说明 ＥＦＢ 连接到飞机系统的安全影响以及

特殊情况考虑。

９．５．３ 安全性考虑

典型的安全防御包括但不限于：

ａ．个人防火墙；

ｂ．加入域的、具有相似安全标准的系统集群；

ｃ．数据加密和认证；

ｄ．病毒扫描；

ｅ．保持最新的操作系统；

ｆ ．建立允许访问的互联网域名“白名单”（清单）；

ｇ ．虚拟专用网络（ＶＰＮ）；

ｈ ．根据需要授予访问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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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在制定故障排除程序时，必须将安全威胁作为 ＥＦＢ 异常的

潜在致因，并制定相应措施以有效防御以后的攻击；

ｊ ．虚拟化；

ｋ ．取证工具和程序。

９．６ 运营人训练

９．６．１ 机组成员训练

当引入 ＥＦＢ 运行和 ＥＦＢ 硬件或软件有任何修改时，ＥＦＢ 项目

必须包含飞行机组人员的训练。 ＥＦＢ 训练可合并到现有的初始、

转机型、复训等训练模块中。 训练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

ａ．ＥＦＢ 硬件使用，包括相应组件和外围设备；

ｂ．应用软件的使用；

ｃ．对新的 ＥＦＢ 程序的了解；

ｄ．ＥＦＢ 运行理论，包括 ＰＥＤ 和 ＥＦＢ 的区别；

ｅ．ＥＦＢ 信息的使用限制，包括了 ＥＦＢ 和传统航空电子设备之

间的关系，以及当 ＥＦＢ 不可用时所有飞行阶段的限制条件；

ｆ．ＥＦＢ 故障和相应操作程序的描述，包括获取备份的程序；

ｇ．安全性描述，比如运行程序或安全程序；

ｈ．ＥＦＢ 程序使用的机组资源管理（ＣＲＭ）训练，包括 ＥＦＢ 系统

的飞行前检查、ＥＦＢ 功能的使用、数据输入和计算结果的交叉检

查。

９．６．２ 非机组成员训练

如果使用同类设备和功能的非机组成员与机组成员进行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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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则推荐对相关非机组成员进行 ＥＦＢ 训练，如签派员、维修人

员、配载人员和航务代理。 训练应强调与机组成员的协同程序。

９．６．３ 安装式设备的训练考虑

对显示在安装式设备上的 ＥＦＢ 应用软件可能有额外的训练

要求。 训练大纲应包含 ＡＦＭ、飞机飞行手册补充件（ＡＦＭＳ）、ＦＳ⁃

ＢＲ、ＯＳＲ 或者其他形式的文档中定义的其他条件、限制和程序。

必须在训练中包括：

ａ．使用 ＥＦＢ 时，经批准的运营人特殊的机动飞行、操作和程

序；

ｂ．使用基于 ＥＦＢ 信息的任何特殊的飞行员 ／ 管制员程序；

ｃ．如适用，经批准的进行特定 ＥＦＢ 运行的地理区域；

ｄ．经批准的 ＥＦＢ 设备保留故障放行的方法。

９．６．４ 实践训练

运营人训练应提供实际或模拟 ＥＦＢ 设备和显示器进行教学、

演示和实践。 飞行模拟机或其他经批准的训练设备（如程序练习

器）可以作为训练机组使用 ＥＦＢ 的工具。 一旦 ＥＦＢ 项目获得批

准，全动飞行模拟机（ＦＦＳ）中 ＥＦＢ 的使用和性能必须反映实际的

飞行运行。

９．７ 模拟机和飞行评估。

（１）模拟机评估。 模拟机或其他经批准的训练设备作为评估

训练质量或评价 ＥＦＢ 性能的工具，其逼真水平是由所需的用途或

要求的可信度决定。 应通过模拟机来评估的 ＥＦＢ 特性和驾驶舱

—２３—



整合性，包括：

●机组对显示器的使用

●ＥＦＢ 控制的使用

●对提示和告警的反应

●显示范围的自动配置

●自检

●机组程序

●失效模式分析

（２）飞行评估

ａ． 在获得运行批准前，验证特定 ＥＦＢ，包括其功能应用，所需

的飞行评估次数是基于：

●飞机型号

●飞机系统结构

●机组工作量考虑

●以往批准使用情况

●以往的模拟机和地面测试

ｂ． 需要针对每个申请对实际飞行测试的需求进行评估。

局方监察员将确定该演示验证是否可以使用一个已获批准的

训练设备完成，或者是否需要进行实际的飞行评估。 例如，首次运

行批准一般都要求进行一次飞行评估；对 ＥＦＢ 的后续改进，如果

在地面或模拟机中不能被充分的评估，则可能需要飞行评估。

９．８ 放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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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少纸化、无纸化驾驶舱运行中要使用 Ｂ 类应用软件，签

派放行时通常需要两套运行的 ＥＦＢ；放行时如果只有一套运行的

ＥＦＢ，则必须具备足够的缓解措施。 Ａ 类应用软件勿需遵循此要

求。

安装式 ＥＦＢ 硬件应遵循最低设备清单（ＭＥＬ）。

９．９ 用户反馈

１２１ 和 １３５ 部运营人应建立流程来收集 ＥＦＢ 项目的反馈意

见，包括任何的不正常情况、失效或经验教训。 在设计、安装、改装

或对程序和训练的改进中，同样应使用该流程。

１０．批准过程

对 １２１ 和 １３５ 部运营人，在驾驶舱和客舱中引入和使用 ＥＦＢ

需要得到局方的批准。 需局方评估的内容包括：所有操作程序、相

关的训练模块、检查单、运行手册、训练手册、维修方案、ＭＥＬ 以及

其他相关文件和报告程序。

１０．１ 批准或接受的一般过程

局方批准 ＥＦＢ 包括下列五个阶段：

１０．１．１ 阶段一 预先申请

运营人向局方申请运行批准，局方和运营人应就运营人做的

工作、局方的作用和工作、运营人必须准备好的报告和文件等方面

达成共识。

１０．１．２ 阶段二 正式申请

运营人向局方提交正式审定申请。 局方必须确保在进行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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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审查和分析以前，运营人所提交的申请材料是完整的并且符合

格式要求。 局方指定监察员开展审定工作；若需要，应协调 ＡＥＧ

和航空器审定部门。

运营人所提交的申请材料一般应包括：

（１）ＥＦＢ 构型文件；

（２）公司 ＥＦＢ 使用政策和管理制度；

（３）适航审定文件（如适用）；

（４）ＡＥＧ 评估报告（如适用）；

（５）ＡＦＭ （如适用） ／ 公司相关运行手册；

ａ． 系统限制

ｂ． 非正常程序

ｃ． 正常程序，包括飞行前和飞行后检查单

ｄ． 硬件和软件系统描述

（６）训练大纲；

（７）ＭＥＬ（如适用）；

（８）工程管理手册（如适用）；

（９）维修方案及维修手册文件（如适用）；

（１０）信息安全管理文件；

（１１）风险评估报告；

（１２）ＥＦＢ 应用软件开发报告。

１０．１．３ 阶段三 文件审查和临时批准

局方对运营人所提交申请材料就以下几个方面做深度审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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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包含对规章符合性、安全运行程序、工作计划合理性及相关

人员训练等。

在文件审查期间，运营人应组织开展桌面推演，并在停放的飞

机或经过认证的模拟机上进行演示，以评估 ＥＦＢ 的实际运行情

况。 局方完成 ＥＦＢ 评审后，向运营人授予临时批准，进入一般不

少于 ６ 个月的验证测试阶段。

１０．１．４ 阶段四 验证测试

本阶段是运行批准程序的主要阶段并涉及到有效性测试。 在

该阶段，运营人将执行特定的运行，以便采集数据或监察员观察。

运营人收集数据并达到计划目标后，可以申请减少运行测试时间。

但测试期少于 ６ 个月的，需要由局方决定。 在验证测试结束前，局

方应开展飞行评估。 在运行测试结束后，运营人应出具运行评估

报告。 如果运营人提供了达到所有计划目标的充分证据，或者运

营人不能令人满意地完成计划，第四阶段就宣告结束。

１０．１．５ 阶段五 最终批准

验证测试成功完成 （ 或终结） 之后，局方正式批准计划中成

功完成的项目，或对未完成（或终结）的项目不予批准并书面告知

运营人。 对于 ＣＣＡＲ１２１ 和 １３５ 部运营人，局方通过颁布运行规范

Ａ００４６ 对 ＥＦＢ 授予批准。

１０．２ 对已批准项目的修改

１０．２．１ 小的修改

允许运营人自行评估小的修改并纳入批准的 ＥＦＢ 项目，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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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局方的检查和评估。 小的修改包括：

（１）增加 ／ 更新 Ａ 类 ＥＦＢ 应用软件；

（２）更新 Ｂ 类 ＥＦＢ 应用软件；

（３）操作系统更新；

（４）对现有 ＥＦＢ 应用软件的小的用户界面更改。

Ｂ 类 ＥＦＢ 应用软件和 ＥＦＢ 操作系统的更新可能包含飞行机

组训练、程序和使用的重要修改。 如果对项目修改存疑，除非运营

人通过联系局方监察员确定为小的修改，否则应视为重要修改。

１０．２．２ 重要修改

如果不属于小的修改，纳入批准的 ＥＦＢ 前需要局方的正式检

查和评估。 不同于 ＥＦＢ 的初始申请，对批准的 ＥＦＢ 的修改可由局

方监察员酌情简化，原则上不需要再次进行飞行评估。

１１．生效日期

本通告自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１３ 日生效，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下发的

《电子飞行包（ＥＦＢ）的适航和运行使用指南》 （ＡＣ １２１－ＦＳ－２００９－

３１）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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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Ａ

Ａ 类电子飞行包（ＥＦＢ）应用软件

１．机场改航指令指导，包括列出特殊机场或经批准的具有应

急医疗（ＥＭＳ）支持设施的机场

２．飞行管理系统（ＦＭＳ） ／ 飞行管理与指引系统（ＦＭＧＳ）问题报

告表

３．航空器部件手册

４．维修缺陷记录

５．甚高频全向信标（ＶＯＲ）检查记录

６．机场的有关规章和规定

７．机场 ／ 设施指导（Ａ ／ ＦＤ）数据（如燃油可用性、特定跑道组合

的着陆与短暂等待运行（ＬＡＨＳＯ）距离等）

８．进离场航空器减噪程序

９．国际运行手册，包括地区补充信息以及与 ＩＣＡＯ 的差异

１０．航空资料汇编（ＡＩＰ）

１１．航空信息手册（ＡＩＭ）

１２．驾驶员飞行和值勤日志

１３．飞行机组必要休息日志

１４．飞行机组资格日志（如航空器资格、Ⅱ级导航飞行机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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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ＣＡＴⅢ类资格、夜航经历日志、针对 １２１ 部合格证持有人的特

殊区域、航路、机场的机长资格和特殊机场资格）

１５．飞行机组资格保持记录，包括航空器资格、着陆经历、飞行

时间和值勤时间、机长经历要求等

１６．机长报告（如机长事故征候报告表）

１７．飞行机组调查表

１８．应急医疗服务参考资料（在应急医疗中适用）

１９．行程计划和报价单

２０．航空器机长日志

２１．反恐简介资料

２２．危险品（ＨＡＺＭＡＴ） ／ 氧化剂查询表

２３．海关申报表

２４．特殊报告表（如空中危险接近报告、鸟击和遭遇野生动物

等）

２５．机载其他设备对航空器电子设备干扰事件

２６．不同机场的当前燃油价格

２７．基于计算机的训练模块，飞行检查员和飞行教员记录

３８．航空公司政策和程序手册（ＰＰＭ）

２９．中国民航规章

３０．乘客信息（一些直接提供给登机口服务处或代理商以满足

飞行要求的信息（如特殊餐食需求、轮椅需求、无人陪伴儿童、转

机飞行的登机口信息、转机的航班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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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服务通告（ＳＢ） ／ 发布的适航指令（ＡＤ）等

３２．机组排班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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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Ｂ

Ｂ 类 ＥＦＢ 应用软件

１．飞机飞行手册（ＡＦＭ）和飞机飞行手册补充件（ＡＦＭＳ）

２．飞行乘务手册（Ｆ ／ Ａ）

３．飞行运行手册（ＦＯＭ）

４．小型航空器的驾驶员操作手册（ＰＯＨ）

５．公司运行类手册

６．维修手册

７．航空器维修报告手册

８．最低设备清单（ＭＥＬ）

９．构型偏离清单（ＣＤＬ）

１０．公司标准操作程序（ＳＯＰ）

１１．航空器运行和信息手册（性能数据、载重平衡、系统、限制

等）

１２．航空器性能数据手册（固定非交互式材料）

１３．机场性能限制手册（如起飞和着陆性能计算的参考）

１４．载重和平衡（Ｗ＆Ｂ）手册（如果单独成册，固定非交互式材

料）

１５．载重平衡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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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起飞、航路、进近和着陆、复飞等性能计算。 从计算数据或

基于软件算法的性能计算得到数据。

１７．其他航空器性能数据手册，包括结合先进的尾流模型技术

的、着陆与短暂等待运行（ ＬＡＨＳＯ）预测等使用的特殊性能数据

（用于计划目的的固定非交互式材料）

１８．运行规范（ＯｐＳｐｅｃｓ）、授权函（ＬＯＡ）

１９．动力装置的减推力设置

２０．跑道限制性能计算

２１．成本指数模型 ／ 飞行计划优化软件

２２．飞行计划及更新

２３．洋区和远程导航的交互式标图（如果飞机的导航显示器移

动地图提供当前飞行计划、飞机位置、航迹（或航向）的同步显示，

则可以在 ＥＦＢ 应用软件中包含 ＥＦＢ 自身位置标绘；ＥＦＢ 应用软件

可显示附加的特有数据（如其他的洋区航路），但是必须有足够的

共有数据供机组判别二者的差异。）

２４．维修缺陷签署日志（维修缺陷日志要求至少每周下载一次

并保存于永久记录介质）

２５．客舱维修缺陷报告表 ／ 位置代码（维修缺陷日志要求至少

每周下载一次并保存于永久记录介质）

２６．电子航图（如航路、区域、进离场、进近和机场航图，可以是

静态 ／ 预编定（栅格）的，或者动态 ／ 数据驱动（矢量）的。 如果飞机

的导航显示器移动地图提供当前的飞行计划、飞机位置、航迹（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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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向）的同步显示，则可以在 ＥＦＢ 应用软件中包含 ＥＦＢ 自身位置

标绘；ＥＦＢ 应用软件可显示附加的特有数据（如空域边界），但是

必须有足够的共有数据供机组判别二者的差异。）

２７．电子快速参考手册（ ｅＱＲＨ），包括正常、不正常和应急检查

单。 ＥＦＢ 的电子快速参考手册不能与其他航空器系统交互。

２８．使用互联网和 ／ 或其他航空类通信方式 ／ 航空公司运行通

信（ＡＯＣ）或公司维修专用数据链，开展诸如收集、处理和发布数

据用于备件和预算管理、备件 ／ 存货控制、非计划的维修等。 （维

修缺陷日志要求至少每周下载一次并保存于永久记录介质）

２９．天气和航空数据（如果飞机的气象雷达显示提供邻近天气

危害的同步显示，则可以在 ＥＦＢ 应用软件中包含 ＥＦＢ 自身位置标

绘；ＥＦＢ 应用软件可显示附加的特有数据（如颠簸或气象雷达显

示范围外的数据），但是必须有足够的共有数据供机组判别二者

的差异。）

３０．装在客舱的监视器和航空器外部监视器显示

３１．航空器飞行日志和服务记录

３２．航空器 ＣＡＴⅡ ／ ＣＡＴⅢ着陆记录

３３．自动驾驶进近和自动着陆记录

３４．驾驶舱观察员简令卡

３５．洋区导航进程日志

３６．批准的使用公钥基础设施（ＰＫＩ）或私钥技术的电子签名

３７．客舱维修记录（维修缺陷日志要求至少每周下载一次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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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于永久记录介质。）

３８．维修人员签署的缺陷记录（维修缺陷日志要求至少每周下

载一次并保存于永久记录介质。）

３９．航空器维修手册（ＡＭＭ）

４０．航行通告（ＮＯＴＡＭ）

４１．所需的签派或飞行放行资料

４２．除冰保持时限表

４３．与危险品有关的航空器事故征候的应急响应指南（ ＩＣＡＯ

Ｄｏｃ ９４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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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Ｃ

便携式 ＥＦＢ 电磁兼容性（ＥＭＣ）评估检查单

本检查单描述了便携式 ＥＦＢ 电磁兼容性验证的具体测试程

序，以确保便携式 ＥＦＢ 对飞机的机载系统无不利影响，或者飞机

的机载设备不会影响 ＥＦＢ 的显示或其他功能。 本检查单并不是

要取代有关高强度辐射场（ＨＩＲＦ）或 ＰＥＤ 容忍性（参考 ＲＴＣＡ ＤＯ－

３０７）的飞机取证要求，而是帮助运营人评估将 ＰＥＤ 用作 ＥＦＢ 的风

险。

运营人使用的每种型号的 ＥＦＢ 和运行的每种机型都必须完

成该测试程序。 对于某一特定的 ＥＦＢ 制造商 ／ 型号的测试结果可

用于具有类似发射特性的其他 ＥＦＢ 制造商 ／ 型号。 对某一特定的

飞机制造商 ／ 机型的测试结果也可用于同一制造商 ／ 机型、设备相

似的其他飞机。 有关 ＰＥＤ 发射特征的信息，一般可以从 ＲＴＣＡ ＤＯ

－１６０ 第 ２１ 章或等效标准，或者适用的电子设备认证（如美国的

ＦＣＣ）的测试报告中获得。 通过检查这些测试数据，运营人可只检

测测试数据显示有不正常峰值或特殊的频率，不需要对本检查单

中列出的航电设备的所有频率进行检测。

如果经验证，对于后门和前门耦合，飞机和相关电子设备符合

ＲＴＣＡ ＤＯ－３０７ 的要求，则不需要完成本检查单中的测试程序。 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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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经过认证的 ＰＥＤ 可能不完全符合 ＲＴＣＡ ＤＯ－１６０ 第 ２１ 章的标

准，作为一种可接受的方法，运营人可以使用本检查单来确定其电

磁兼容性，或者可以先按照 ＲＴＣＡ ＤＯ－１６０ 第 ２１ 章完成的该设备

型号的测试报告，然后再使用本检查单所述方法对测试报告中超

出 ＤＯ－１６０ 标准的特定频率进行测试。

运营人

名称

地址

电话

邮箱

ＥＦＢ

制造商

型号

系列号

ＦＣＣ ＩＤ
（如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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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

制造商

机型

系列号

结果

通过或未通过

签名

职务

日期

测试设施
（如适用）

　 　 １．总则

１．１ 测试要求

在实施地面和飞行测试前，核实 ＥＦＢ 和所有飞机系统工作正

常。

１．２ 测试环境

—７４—



测试环境应该避开电磁的干扰，电磁干扰会对测试结果造成

潜在的影响。 所有的地面测试应该远离其他运行中的航空器，飞

机所有系统工作、发动机运转和所有灯光打开。

１．３ 报告编制指南

（１）完成封面页上关于运营人、有代表性的 ＥＦＢ、飞机机队、

使用的具体飞机和实施测试的人员等所有要求的表格项。

（２）在表格的空格里，如果此项测试结果满意，在“满意”下打

勾；如果不满意，在“不满意”下打勾；如果不适用，则在“不适用”

下打勾。 对于任何不适用的回答，应该加上关于为什么不适用的

简单说明。

（３）在“备注”后面的空格里，如适用，加上书面的解释和说

明。

２．第一阶段 地面测试程序

测试的目的是核实 ＰＥＤ 与飞机上的通信和导航设备是电磁

兼容的。 ＰＥＤ 的使用和运行不会造成导航警告旗的出现、通信信

道的噪音和对机组头戴耳机的干扰。 地面测试应在第二阶段飞行

测试前完成。 由有适当资历的飞行员或维修技术人员操作下列飞

机系统并检查拟用 ＰＥＤ 的运行情况。

２．１ 测试设置

在启动测试之前，按照以下步骤准备：

●确保测试所用飞机远离其他运行中的飞机；

●确保所有飞机系统的安全和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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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运转，所有灯光开启；

●启动所有的飞机系统；

●按飞行中拟用的位置和方式放置和配置 ＥＦＢ。 如果计划使

用多个 ＥＦＢ，应将这些 ＥＦＢ 放置在他们在驾驶舱中的正常位置。

这也包括电源适配器、充电器、电线、外部 ＧＰＳ 组件和附件等；

ＰＥＤ 位置

　 　 ●核实飞机电源接口已与 ＥＦＢ 连接，如适用；

●打开 ＥＦＢ；

●许多电子设备具有多种发射模式，比如蓝牙、ＷＩＦＩ 和蜂窝

通信。 对于地面测试，建议将所有可用的模式打开，即使这些模式

在 ＥＦＢ 实际使用中并未设定为开。 该测试是针对最恶劣的情形；

●打开一个用于飞行关键阶段的软件应用程序并进入一个需

要无线电发射的模式（如适用），如移动地图与蓝牙 ＧＰＳ 的通信，

或与 ＷＩＦＩ 的连接。

不适用 满意 不满意

测试设置

备注：

　 　 ２．２ 地面测试和结果

设置完成并核实后，完成以下各设备的测试并记录结果。

Ａ． ＶＨＦ 通讯接收机

完成下面表格。 首先，检查本场或当地频率（通播、当地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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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站、塔台等），监听来自这些设施的接收信号质量；用下面的表

格记录所用的本地和本场频率，监听音频噪音；如果噪音出现，关

闭 ＰＥＤ 以确定是否噪音由 ＰＥＤ 引发。 接着，对于下表列出的 １１８

到 １３５ 兆赫兹之间的 ＶＨＦ 通信频道，让 ＰＥＤ 显示 ＥＦＢ 信息，打开

通信抑噪并检查每个列出的 ＶＨＦ １ 通信频率。

●ＰＥＤ 引发的音频噪音出现时，记录频率；

●对另外一个 ＶＨＦ 接收机，重复以上步骤（如有）；

●记录结果。

Ａ． ＶＨＦ 通讯接收机

本场 ／ 当地频率

频率 满意 不满意 频率 满意 不满意 频率 满意 不满意

频率

频率 满意 不满意 频率 满意 不满意 频率 满意 不满意

１１８ＭＨｚ １２４ＭＨｚ １３０ＭＨｚ
１１９ＭＨｚ １２５ＭＨｚ １３１ＭＨｚ
１２０ＭＨｚ １２６ＭＨｚ １３２ＭＨｚ
１２１ＭＨｚ １２７ＭＨｚ １３３ＭＨｚ
１２２ＭＨｚ １２８ＭＨｚ １３４ＭＨｚ
１２３ＭＨｚ １２９ＭＨｚ １３５ＭＨｚ

备注：

注意：如果配备，列出频率 １３６－１５６ 兆赫兹，间隔 １ 兆赫兹，并将结

果填入上表的备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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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方法－目标频率

运营人可以只选择检测那些 ＰＥＤ 认证测试报告中显示的特

殊的频率。 检查 ＰＥＤ 认证测试报告，确定在 ＶＨＦ 通信频段（１１８

至 １５６ 兆赫兹）内具有最强射频发射的频率。 该 ＰＥＤ 认证测试报

告应该包括来自 ＲＴＣＡ Ｄ０－１６０ 第 ２１ 章或等效标准，或 ＰＥＤ ＦＣＣ

认证报告的数据。 用表格列出这些频率和其上下相邻的频道。

Ａ． ＶＨＦ 通讯接收机（替代方法－目标频率）

频率 满意 不满意 频率 满意 不满意 频率 满意 不满意

备注：

　 　 Ｂ．ＶＨＦ 通讯发射机

此检测是要核实 ＶＨＦ 通讯发射机不会干扰 ＥＦＢ 的显示。

当 ＰＥＤ 显示 ＥＦＢ 信息时，用下述每个 ＶＨＦ １ 通讯频率发射。

●调谐无线电频率并按压发射按钮，观察有无 ＰＥＤ 显示的任

何变化或其他系统间的干扰迹象；

●重复上述步骤进行其他 ＶＨＦ 通讯发射机的测试（如有）；

●记录结果。

Ｂ． ＶＨＦ 通讯发射机

频率 满意 不满意 频率 满意 不满意 频率 满意 不满意

１１８ＭＨｚ １２４ＭＨｚ １３０ＭＨｚ
１２１ＭＨｚ １２７ＭＨｚ １３３ＭＨｚ

注意：如果配备，列出频率 １３６－１５６ 兆赫兹，间隔 ３ 兆赫兹，并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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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填入上表的备注行。

Ｃ．ＶＨＦ 导航及 ＤＭＥ 发射机 ／ 接收机

第 １ 步 ＶＯＲ ／ ＶＯＴ 检测

●ＰＥＤ 关闭时，调频到当地 ＶＯＲ ／ ＶＯＴ 台；

●核实 ＶＯＲ ／ ＶＯＴ 地面检测成功；

●ＰＥＤ 运行时，观察 ＶＯＲ ／ ＶＯＴ 运行情况；

●核实 ＶＯＲ ／ ＶＯＴ 地面检测成功并且确保指示保持连续稳

定；

●重复上述步骤，在可接受的距离内进行其他 ＶＯＲ ／ ＶＯＴ 台

的测试（如有），且重复测试；

●重复上述步骤进行其他 ＶＨＦ 导航接收机的测试（如有）；

●记录结果。

Ｃ． ＶＨＦ ＮＡＶ＆ＤＭＥ 发射机 ／ 接收机 第 １ 步（ＶＯＲ ／ ＶＯＴ）

频率 满意 不满意 频率 满意 不满意 频率 满意 不满意

备注：

　 　 如成功，完成 ＬＯＣ ／ ＧＳ ／ ＤＭＥ 第 ２ 步。

第 ２ 步 ＬＯＣ ／ ＧＳ ／ ＤＭＥ 频率检测

本场 ／ 当地频率：

●ＰＥＤ 关闭时，调谐 ＬＯＣ ／ ＧＳ ／ ＤＭＥ 以截获当地导航台信号；

●观察指示并确保截获的信号连续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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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Ｄ 运行时，选择 Ｎａｖ １ 和 ＤＭＥ １ 音频，监听干扰和音频杂音；

●观察 ＤＭＥ 和 ＣＤＩ ／ ＬＯＣ ／ ＧＳ 指针有无错误读数；

●如观察到任何音频或显示变化，将 ＰＥＤ 关闭并观察音频或

显示变化是否仍然存在；

●调谐到其他任何可接收范围内的站点（如有），并重复测试

导航设备；

●将观察到的频率记录到下表。

然后，完成下面位于频率 １０８ 和 １１８ 兆赫兹之间的 ＶＨＦ 导航

频道的表格。

●调谐导航收发机到下表中列出的 ＶＯＲ／ ＬＯＣ ／ ＧＳ ／ ＤＭＥ 频道；

●观察 ＤＭＥ 和 ＣＤＩ ／ ＬＯＣ ／ ＧＳ 指针有无错误读数；

●记录频率和观察到的现象（如有）；

●重复上述步骤进行其他 ＶＨＦ 导航、ＤＭＥ 发射机 ／ 接收机测

试（如有）；

●记录结果。

Ｃ． ＬＯＣ ／ ＧＳ ／ ＤＭＥ 频率检测 第 ２ 步（频率检测）

本场 ／ 当地频率

频率 满意 不满意 频率 满意 不满意 频率 满意 不满意

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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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 满意 不满意 频率 满意 不满意 频率 满意 不满意

１０８ＭＨｚ １１２ＭＨｚ １１６ＭＨｚ
１０９ＭＨｚ １１３ＭＨｚ １１７ＭＨｚ
１１０ＭＨｚ １１４ＭＨｚ １１８ＭＨｚ
１１１ＭＨｚ １１５ＭＨｚ

备注：

　 　 Ｃ．第 ２ 步 ＬＯＣ ／ ＧＳ ／ ＶＯＲ 的替代方法 １

为代替飞行测试，ＬＯＣ ／ ＧＳ ／ ＶＯＲ 可以使用适当的地面测试设

备进行测试。 要通过验证，检测设备必须能够测试下表中的每个

频率。 此外，测试设备必须有能力调整或改变发射功率以建立适

当的测试环境。

●调试测试设备以发射所选的测试频率；

●保持 ＰＥＤ 关闭，调谐 ＬＯＣ ／ ＧＳ ／ ＶＯＲ 以捕捉测试频率，确保

信号被恰当地捕获且指示稳定；

●调整测试设备的发射功率直到飞机系统开始捕获不到信

号，

确定此发射功率后增加 ３ＤＢ 的信号强度完成测试；

●观察指示并确保捕获到的信号保持持续稳定；

●ＰＥＤ 运行时，观察测试系统的距离显示或导航指示有无错

误读数；

●对于 ＬＯＣ ／ ＧＳ，调整测试信号的输出模拟指示偏左 ／ 偏右一

个点或偏上 ／ 偏下一点；对于 ＶＯＲ，调整方位角直至 ３０ 度；观察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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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系统指示有无错误读数；

●如观察到显示变化，关闭 ＰＥＤ，然后观察音频或显示变化是

否依旧存在；

●记录频率和观察到的现象（如有）；

●重复上述步骤进行其他 ＶＨＦ 导航、ＤＭＥ 发射机 ／ 接收机测

试（如有）；

●记录结果。

Ｃ． ＶＨＦ ＮＡＶ ／ ＤＭＥ 发射机 ／ 接收机 第 ２ 步（频率检测，替代方法 １）

频率 满意 不满意 频率 满意 不满意 频率 满意 不满意

１０８ＭＨｚ １１２ＭＨｚ １１６ＭＨｚ
１０９ＭＨｚ １１３ＭＨｚ １１７ＭＨｚ
１１０ＭＨｚ １１４ＭＨｚ １１８ＭＨｚ
１１１ＭＨｚ １１５ＭＨｚ

备注：

　 　 Ｃ．第 ２ 步 ＬＯＣ ／ ＧＳ ／ ＶＯＲ 的替代方法 ２ 目标频率

运营人可以只选择检测那些 ＰＥＤ 认证测试报告中显示的特

殊的频率。 检查 ＰＥＤ 认证测试报告，确定在 ＶＯＲ ／ ＬＯＣ（ １１２ 至

１１８ 兆赫）、下滑道（３２８ 至 ３３６ 兆赫）和 ＤＭＥ（９６０ 至 １２１５ 兆赫）频

段内具有最强射频发射的频率。 该 ＰＥＤ 认证测试报告应该包括

来自 ＲＴＣＡ Ｄ０－１６０ 第 ２１ 章或等效标准的数据。 如果 ＲＴＣＡ ＤＯ－

１６０ 第 ２１ 章测试数据不可用，检查 ＰＥＤ ＦＣＣ 认证报告。 列出这些频

率及其相邻的频道。 如需要，可参考附表提供的 ＤＭＥ 的配对频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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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ＬＯＣ ／ ＧＳ ／ ＶＯＲ 第 ２ 步（频率检测，替代方法 ２）

频率 满意 不满意 频率 满意 不满意 频率 满意 不满意

备注：

　 　 Ｄ． 指点标

此项为可选项目。 根据 ＲＴＣＡ ＤＯ－２９４ 和 ＤＯ－３０７ 的测试结

果，指点标不太可能受到 ＰＥＤ 发射的影响，造成前门效应。

●ＰＥＤ 显示 ＥＦＢ 信息时，第 １ 部指点标音频选择“开”；

●如果出现任何音频噪音，关闭 ＰＥＤ，确定噪音是否由 ＰＥＤ

产生；

●如有其它指点标系统，重复上述步骤；

●记录结果。

不适用 满意 不满意

Ｄ． 指点标

备注：

　 　 Ｅ． ＡＤＦ 接收机

该项为可选项目。 按照 ＲＴＣＡ ＤＯ－２９４ 和 ＤＯ－３０７ 的测试结果，

ＡＤＦ 天线和接收机不太可能受到 ＰＥＤ 发射的影响，造成前门效应。

完成下面位于频率 １９０ 和 １７９９ 千赫兹之间的 ＡＤＦ 频道的表

格。 在 ＰＥＤ 显示 ＥＦＢ 信息时，逐一检查表列的 ＡＤＦ 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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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ＡＤＦ 音频，监听是否有噪音；

●如果出现任何噪音，关闭 ＰＥＤ，确定噪音是否由 ＰＥＤ 产生；

●如有其它 ＡＤＦ 接收机，重复上述步骤；

●记录结果。

Ｅ． ＡＤＦ 接收机

频率 满意 不满意 频率 满意 不满意 频率 满意 不满意

１９０ ＫＨｚ ８００ＭＨｚ １４００ＭＨｚ

４００ＭＨｚ １０００ＭＨｚ １６００ＭＨｚ

６００ＭＨｚ １２００ＭＨｚ １７００ＭＨｚ

备注：

　 　 替代测试方法－目标频率

运营人可以只选择检测那些 ＰＥＤ 认证测试报告中显示的特

殊的频率。 检查 ＰＥＤ 认证测试报告，确定在 ＡＤＦ（１９０ 到 １７９９ 赫

兹）频段内具有最强射频发射的频率。 该 ＰＥＤ 认证测试报告应该

包括来自 ＲＴＣＡ Ｄ０－１６０ 第 ２１ 章或等效标准的数据。 如果 ＲＴＣＡ

ＤＯ－１６０ 第 ２１ 章测试数据不可用，检查 ＰＥＤ ＦＣＣ 认证报告。 列出

这些频率及其相邻的频道。

Ｅ． ＡＤＦ 接收机（替代方法）

频率 满意 不满意 频率 满意 不满意 频率 满意 不满意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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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Ｆ． 飞行指引 ／ 自动驾驶仪

●ＰＥＤ 显示 ＥＦＢ 信息，以不同模式接通自动驾驶仪，操作飞

行指引 ／ 自动驾驶仪；

●如果观察到出现任何抖动和错误提示，关闭 ＰＥＤ，确定是否

由 ＰＥＤ 引起；

●如有其它飞行指引 ／ 自动驾驶仪系统，重复上述步骤；

●记录结果。

不适用 满意 不满意

Ｆ． 飞行指引 ／ 自动驾驶仪

备注：

　 　 Ｇ． 客舱广播系统

●ＰＥＤ 显示 ＥＦＢ 信息，选择驾驶员音频面板上面的呼叫

（ＰＡＧＥ）按钮，调整麦克风音量；

●观察 ＰＥＤ 显示有无变化或其他系统间的干扰迹象；

●选择副驾驶音频面板上的呼叫按钮，重复上述步骤；

●记录结果。

不适用 满意 不满意

Ｇ． 客舱广播系统

备注：

　 　 Ｈ． 罗盘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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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 ＰＥＤ；

●飞机停放于给定磁航向；

●记录 １、２ 号罗盘和磁罗盘的罗盘航向；

＃１ ＃２ ＭＡＧ

　 　 ●重启 ＰＥＤ；

●再次记录 １、２ 号罗盘和磁罗盘的罗盘航向；

＃１ ＃２ ＭＡＧ

　 　 ●和第一次的罗盘读数进行比较，注意其间的任何差异；

●记录结果。

不适用 满意 不满意

Ｈ． 罗盘系统

备注：

　 　 Ｉ． ＨＦ 接收机

此项为可选项目。 根据 ＲＴＣＡ ＤＯ－２９４ 和 ＤＯ－３０７ 的测试结

果，ＨＦ 天线和接收机不太可能受到 ＰＥＤ 发射的影响，造成前门效

应。

完成下面 ＨＦ 频段（２ 到 ３０ 兆赫兹）的表格。

●ＰＥＤ 显示 ＥＦＢ 信息时，逐一检查表列的 ＨＦ 频率；如果出现

任何噪音，关闭 ＰＥＤ，确定噪音是否由 ＰＥＤ 引起；

●记录出现由 ＰＥＤ 引发的噪音时的频率（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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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其它 ＨＦ 接收机，重复上述步骤；

●记录结果。

Ｉ． ＨＦ 接收机

频率 满意 不满意 频率 满意 不满意 频率 满意 不满意

２ＫＨｚ １２ＭＨｚ ２２ＭＨｚ
４ＭＨｚ １４ＭＨｚ ２４ＭＨｚ
６ＭＨｚ １６ＭＨｚ ２６ＭＨｚ
８ＭＨｚ １８ＭＨｚ ２８ＭＨｚ
１０ＭＨｚ ２０ＭＨｚ ３０ＭＨｚ

备注：

　 　 替代测试方法－目标频率

运营人可以只选择检测那些 ＰＥＤ 认证测试报告中显示的特

殊的频率。 检查 ＰＥＤ 认证测试报告，确定在 ＨＦ（２ 到 ３０ 兆赫兹）

频段内具有最强射频发射的频率。 该 ＰＥＤ 认证测试报告应该包

括来自 ＲＴＣＡ Ｄ０－１６０ 第 ２１ 章或等效标准的数据。 如果 ＲＴＣＡ ＤＯ

－１６０ 第 ２１ 章测试数据不可用，检查 ＰＥＤ ＦＣＣ 认证报告。 列出这

些频率及其相邻的频道。

Ｉ． ＨＦ 接收机（替代方法）

频率 满意 不满意 频率 满意 不满意 频率 满意 不满意

２．５０ＫＨｚ ８．００ＭＨｚ ２４．５０ＭＨｚ

４．２５ＭＨｚ １７．００ＭＨｚ ２８．５０ＭＨｚ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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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Ｊ． ＨＦ 发射机

此检测是要核实 ＨＦ 发射机不会干扰 ＥＦＢ 的显示。 当 ＰＥＤ 显

示 ＥＦＢ 信息时，逐一检测以下 ＨＦ 频率。

●调谐无线电频率并按压发射按钮，观察有无 ＰＥＤ 显示的任

何变化或其他系统间的干扰迹象；

●记录观察结果；

●如有其它 ＨＦ 发射机，重复上述步骤；

●记录结果。

Ｊ． ＨＦ 发射机

频率 满意 不满意 频率 满意 不满意 频率 满意 不满意

２．５０ＫＨｚ ８．００ＭＨｚ ２４．５０ＭＨｚ

４．２５ＭＨｚ １７．００ＭＨｚ ２８．５０ＭＨｚ

备注：

　 　 Ｋ． ＧＰＳ ／ ＦＭＳ 位置

●关闭 ＰＥＤ；

●确保飞机位置显示正确；

●重启 ＰＥＤ，并重新打开 ＥＦＢ 应用至常规状态；

●检查飞机位置显示不变 ／ 正确；

●如适用，显示卫星状态页面，并关闭 ＰＥＤ 电源再重新启动；

验证 ＧＰＳ 信号强度没有受到 ＰＥＤ 运行的影响；

●记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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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用 满意 不满意

Ｋ． ＧＰＳ ／ ＦＭＳ 位置

备注：

　 　 Ｌ． 其他飞机系统

此项为可选项。 其他飞机系统可能包括但不仅限于：火警探

测系统、客舱应急灯光、电子飞行控制（电传操纵）的其他考虑和

飞行数据记录器等。

对于每个其他飞机系统：

●验证当 ＰＥＤ 运行时，对飞行仪表没有不利影响；

●如果发现干扰或者非正常运行情况，关闭 ＰＥＤ；

●如果干扰或者非正常运行情况消失，干扰可能来自于 ＰＥＤ；

●如果干扰或者非正常运行情况依然存在，原因可能是其他

设备干扰或者飞机系统故障。

●记录结果。

Ｌ．其它飞机系统

系统 ／ 组件名称： 满意 不满意

备注：

系统 ／ 组件名称： 满意 不满意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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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第一阶段的结果令人满意，可进入第二阶段。

３． 第二阶段 飞行测试程序

ＰＥＤ 应放置在通常使用的位置。 ＰＥＤ 的运行不会造成导航

警告旗的出现、通信信道的噪音、对机组头戴耳机的干扰或者其他

异常情况。 如果 ＰＥＤ 配备了可在飞行中使用的无线连接，确保其

工作。 以下这些项目的无干扰检查必须在的日间目视气象条件下

进行。

注：除非特殊批准，蜂窝通信功能禁止使用。

第二阶段 飞行测试程序

不适用 满意 不满意

ＦＭＳ：正常 ＦＭＳ 运行

通信：ＶＨＦ

通信：ＨＦ

通信：ＳＡＴＣＯＭ

显示：主和多功能显示

雷达：机载雷达

航路：ＧＰＳ 运行

航路：ＶＯＲ 运行

航路：ＮＤＢ 运行

航路：ＲＮＡ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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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近：标准 ＩＬＳ，耦合
（如可用，检查指点标）
进近：标准 ＩＬＳ，非耦合
（如可用，检查指点标）

进近：ＩＬＳ 背台航道航向台∗
（如可用，检查指点标）

进近：ＶＯＲ∗

进近：ＮＤＢ∗（检查 ＡＤＦ 功能）

进近：ＧＰＳ∗

ＤＭＥ：正常运行∗

ＴＣＡＳ：正常运行

雷达高度表

结果：第二阶段飞行测试程序 不适用 满意 不满意

备注：

　 　 ∗在进近阶段进行此功能的检查。 只要能检查设备是否正常运行，

不需要限定进近类型。 例如，检查 ＮＤＢ 并不一定需要做 ＮＤＢ 进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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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ＶＨＦ、ＵＨＦ＆ＤＭＥ 频率配对信息

仪表着陆系统（ ＩＬＳ）

航向道（ＬＯＣ）：１０８．１－１１１．９５ ＭＨｚ

下滑道（ＧＳ）：２９．１５－３３５．０ ＭＨｚ

甚高频全向信标（ＶＯＲ）

１０８．０－１１７．９５ ＭＨｚ

测距仪（ＤＭＥ）

空：１０２５－１１５０ ＭＨｚ

地：９６２－１２１３ ＭＨｚ

战术空中导航设备（ＴＡＣＡＮ）

空：１０２３－１１５２ ＭＨｚ

地：９６０－１２１５ ＭＨｚ

机场监视雷达（ＡＳＲ）

一次监视雷达（ＰＳＲ）：２７００－２９００ ＭＨｚ

二次监视雷达（ＳＳＲ）、应答机、广播式自动相关监视（ＡＤＳ－Ｂ）

和通用访问收发机（ＵＡＴ）

应答机（空）：１０９０ ＭＨｚ

ＳＳＲ （地）：１０３０ ＭＨ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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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ＡＴ （空和地）：９７８ ＭＨｚ

航路监视雷达（ＡＲＳＲ）

１２１５－１３５０ ＭＨ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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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无线电导航 VHF/UHF 频率表 

注：SSR 和 ADS-B 工作在 TACAN 波道 6X、6Y、66X、66Y 和 17X 

DME / TACAN  

空 地 
ILS 

TACAN VOR 询问 脉冲编码 应答  脉冲编码 LOC GS 

1X  1025 12 962 12   

1Y  1025 36 1088 30   

2X  1026 12 963 12   

2Y  1026 36 1089 30   

3X  1027 12 964 12   

3Y  1027 36 1090 30   

4X  1028 12 965 12   

4Y  1028 36 1091 30   

5X  1029 12 966 12   

5Y  1029 36 1092 30   

6X  1030 12 967 12   

6Y  1030 36 1093 30   

7X  1031 12 968 12   

7Y  1031 36 1094 30   

8X  1032 12 969 12   

8Y  1032 36 1095 30   

9X  1033 12 970 12   

9Y  1033 36 1096 30   

10X  1034 12 971 12   

10Y  1034 36 1097 30   

11X  1035 12 972 12   

11Y  1035 36 1098 30   

12X  1036 12 973 12   

12Y  1036 36 1099 30 

13X  1037 12 974 12   

13Y  1037 36 1100 30   

14X  1038 12 975 12   

14Y  1038 36 1101 30 

15X  1039 12 976 12   

15Y  1039 36 1102 30   

16X  1040 12 977 12   

16Y  1040 36 1103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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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X 108.00 1041 12 978 12   

17Y 108.05 1041 36 1104 30   

18X  1042 12 979 12 108.10 334.70 

18Y  1042 36 1105 30 108.15 334.55 

19X 108.20 1043 12 980 12   

19Y 108.25 1043 36 1106 30   

20X  1044 12 981 12 108.30 334.10 

20Y  1044 36 1107 30 108.35 333.95 

21X 108.40 1045 12 982 12   

21Y 108.45 1045 36 1108 30   

22X  1046 12 983 12 108.50 329.90 

22Y  1046 36 1109 30 108.55 329.75 

23X 108.60 1047 12 984 12   

23Y 108.65 1047 36 1110 30   

24X  1048 12 985 12 108.70 330.50 

24Y  1048 36 1111 30 108.75 330.35 

25X 108.80 1049 12 986 12   

25Y 108.85 1049 36 1112 30   

26X  1050 12 987 12 108.90 329.30 

26Y  1050 36 1113 30 108.95 329.15 

27X 109.00 1051 12 988 12   

27Y 109.05 1051 36 1114 30   

28X  1052 12 989 12 109.10 331.40 

28Y  1052 36 1115 30 109.15 331.25 

29X 109.20 1053 12 990 12   

29Y 109.25 1053 36 1116 30   

30X  1054 12 991 12 109.30 332.00 

30Y  1054 36 1117 30 109.35 331.85 

31X 109.40 1055 12 992 12   

31Y 109.45 1055 36 1118 30   

32X  1056 12 993 12 109.50 332.60 

32Y  1056 36 1119 30 109.55 332.45 

33X 109.60 1057 12 994 12   

33Y 109.65 1057 36 1120 30   

34X  1058 12 995 12 109.70 333.20 

34Y  1058 36 1121 30 109.75 333.05 

35X 109.80 1059 12 996 12   

35Y 109.85 1059 36 1122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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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X  1060 12 997 12 109.90 333.80 

36Y  1060 36 1123 30 109.95 333.65 

37X 110.00 1061 12 998 12   

37Y 110.05 1061 36 1124 30   

38X  1062 12 999 12 110.10 334.40 

38Y  1062 36 1125 30 110.15 334.25 

39X 110.20 1063 12 1000 12   

39Y 110.25 1063 36 1126 30   

40X  1064 12 1001 12 110.30 335.00 

40Y  1064 36 1127 30 110.35 334.85 

41X 110.40 1065 12 1002 12   

41Y 110.45 1065 36 1128 30   

42X  1066 12 1003 12 110.50 329.60 

42Y  1066 36 1129 30 110.55 329.45 

43X 110.60 1067 12 1004 12   

43Y 110.65 1067 36 1130 30   

44X  1068 12 1005 12 110.70 330.20 

44Y  1068 36 1131 30 110.75 330.05 

45X 110.80 1069 12 1006 12   

45Y 110.85 1069 36 1132 30   

46X  1070 12 1007 12 110.90 330.80 

46Y  1070 36 1133 30 110.95 330.65 

47X 111.00 1071 12 1008 12   

47Y 111.05 1071 36 1134 30   

48X  1072 12 1009 12 111.10 331.70 

48Y  1072 36 1135 30 111.15 331.55 

49X 111.20 1073 12 1010 12   

49Y 111.25 1073 36 1136 30   

50X  1074 12 1011 12 111.30 332.30 

50Y  1074 36 1137 30 111.35 332.15 

51X 111.40 1075 12 1012 12   

51Y 111.45 1075 36 1138 30   

52X  1076 12 1013 12 111.50 332.90 

52Y  1076 36 1139 30 111.55 332.75 

53X 111.60 1077 12 1014 12   

53Y 111.65 1077 36 1140 30   

54X  1078 12 1015 12 111.70 333.50 

54Y  1078 36 1141 30 111.75 3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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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X 111.80 1079 12 1016 12   

55Y 111.85 1079 36 1142 30   

56X  1080 12 1017 12 111.90 331.10 

56Y  1080 36 1143 30 111.95 330.95 

57Y 112.05 1081 36 1144 30   

58X 112.10 1082 12 1019 12   

58Y 112.15 1082 36 1145 30   

59X 112.20 1083 12 1020 12   

59Y 112.25 1083 36 1146 30   

60X  1084 12 1021 12   

60Y  1084 36 1147 30   

61X  1085 12 1022 12   

61Y  1085 36 1148 30   

62X  1086 12 1023 12   

62Y  1086 36 1149 30   

63X  1087 12 1024 12   

63Y  1087 36 1150 30   

64X  1088 12 1151 12   

64Y  1088 36 1025 30   

65X  1089 12 1152 12   

65Y  1089 36 1026 30   

66X  1090 12 1153 12   

66Y  1090 36 1027 30   

67X  1091 12 1154 12   

67Y  1091 36 1028 30   

68X  1092 12 1155 12   

68Y  1092 36 1029 30   

69X  1093 12 1156 12   

69Y  1093 36 1030 30   

70X 112.30 1094 12 1157 12   

70Y 112.35 1094 36 1031 30   

71X 112.40 1095 12 1158 12   

71Y 112.45 1095 36 1032 30   

72X 112.50 1096 12 1159 12   

72Y 112.55 1096 36 1033 30   

73X 112.60 1097 12 1160 12   

73Y 112.65 1097 36 1034 30   

74X 112.70 1098 12 116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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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Y 112.75 1098 36 1035 30   

75X 112.80 1099 12 1162 12   

75Y 112.85 1099 36 1036 30   

76X 112.90 1100 12 1163 12   

76Y 112.95 1100 36 1037 30   

77X 113.00 1101 12 1164 12   

77Y 113.05 1101 36 1038 30   

78X 113.10 1102 12 1165 12   

78Y 113.15 1102 36 1039 30   

79X 113.20 1103 12 1166 12   

79Y 113.25 1103 36 1040 30   

80X 113.30 1104 12 1167 12   

80Y 113.35 1104 36 1041 30   

81X 113.40 1105 12 1168 12   

81Y 113.45 1105 36 1041 30   

82X 113.50 1106 12 1169 12   

82Y 113.55 1106 36 1043 30   

83X 113.60 1107 12 1170 12   

83Y 113.65 1107 36 1044 30   

84X 113.70 1108 12 1171 12   

84Y 113.75 1108 36 1045 30   

85X 113.80 1109 12 1172 12   

85Y 113.85 1109 36 1046 30   

86X 113.90 1110 12 1173 12   

86Y 113.95 1110 36 1047 30   

87X 114.00 1111 12 1174 12   

87Y 114.05 1111 36 1048 30   

88X 114.10 1112 12 1175 12   

88Y 114.15 1112 36 1049 30   

89X 114.20 1113 12 1176 12   

89Y 114.25 1113 36 1050 30   

90X 114.30 1114 12 1177 12   

90Y 114.35 1114 36 1051 30   

91X 114.40 1115 12 1178 12   

91Y 114.45 1115 36 1052 30   

92X 114.50 1116 12 1179 12   

92Y 114.55 1116 36 1053 30   

93X 114.60 1117 12 118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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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Y 114.65 1117 36 1054 30   

94X 114.70 1118 12 1181 12   

94Y 114.75 1118 36 1055 30   

95X 114.80 1119 12 1182 12   

95Y 114.85 1119 36 1056 30   

96X 114.90 1120 12 1183 12   

96Y 114.95 1120 36 1057 30   

97X 115.00 1121 12 1184 12   

97Y 115.05 1121 36 1058 30   

98X 115.10 1122 12 1185 12   

98Y 115.15 1122 36 1059 30   

99X 115.20 1123 12 1186 12   

99Y 115.25 1123 36 1060 30   

100X 115.30 1124 12 1187 12   

100Y 115.35 1124 36 1061 30   

101X 115.40 1125 12 1188 12   

101Y 115.45 1125 36 1062 30   

102X 115.50 1126 12 1189 12   

102Y 115.55 1126 36 1063 30   

103X 115.60 1127 12 1190 12   

103Y 115.65 1127 36 1064 30   

104X 115.70 1128 12 1191 12   

104Y 115.75 1128 36 1065 30   

105X 115.80 1129 12 1192 12   

105Y 115.85 1129 36 1066 30   

106X 115.90 1130 12 1193 12   

106Y 115.95 1130 36 1067 30   

107X 116.00 1131 12 1194 12   

107Y 116.05 1131 36 1068 30   

108X 116.10 1132 12 1195 12   

108Y 116.15 1132 36 1069 30   

109X 116.20 1133 12 1196 12   

109Y 116.25 1133 36 1070 30   

110X 116.30 1134 12 1197 12   

110Y 116.35 1134 36 1071 30   

111X 116.40 1135 12 1198 12   

111Y 116.45 1135 36 1072 30   

112X 116.50 1136 12 1199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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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Y 116.55 1136 36 1073 30   

113X 116.60 1137 12 1200 12   

113Y 116.65 1137 36 1074 30   

114X 116.70 1138 12 1201 12   

114Y  116.75  1138  36  1075  30    

115X  116.80  1139  12  1202  12    

115Y  116.85  1139  36  1076  30    

116X  116.90  1140  12  1203  12    

116Y  116.95  1140  36  1077  30    

117X  117.00  1141  12  1204  12    

117Y  117.05  1141  36  1078  30    

118X  117.10  1142  12  1205  12    

118Y  117.15  1142  36  1079  30    

119X  117.20  1143  12  1206  12    

119Y  117.25  1143  36  1080  30    

120X  117.30  1144  12  1207  12    

120Y  117.35  1144  36  1081  30    

121X  117.40  1145  12  1208  12    

121Y  117.45  1145  36  1082  30    

122X  117.50  1146  12  1209  12    

122Y  117.55  1146  36  1083  30    

123X  117.60  1147  12  1210  12    

123Y  117.65  1147  36  1084  30    

124X  117.70  1148  12  1211  12    

124Y  117.75  1148  36  1085  30    

125X  117.80  1149  12  1212  12    

125Y  117.85  1149  36  1086  30    

126X  117.90  1150  12  1213  12    

126Y  117.95  1150  36  1087  30    

 



附件 Ｄ

ＥＦＢ 应用软件开发规范（示例）

１． 总则

虽然 ＥＦＢ 应用软件的失效状态类别为无安全影响或较轻，不

需要适航批准，但为确保其可靠地实现其设定功能，且不干扰飞机

的其他系统，仍需要对其开发过程进行管控。 ＥＦＢ 应用软件开发

应遵循本规范或其他等效的软件质量保证要求。

本规范主要参考美国航空无线电委员会（ＲＴＣＡ） ＤＯ－１７８Ｂ ／ Ｃ

《机载系统和设备合格审定中的软件考虑》、ＤＯ－ ２７８Ａ《通信、导

航、监视 ／ 空中交通管理（ＣＮＳ ／ ＡＴＭ）系统软件集成保证考虑》以及

中国软件开发规范 ＧＢ５６８８－ ８８《计算机软件开发规范》而制定。

主要内容包括：

ａ．软件开发过程的目标；

ｂ．为达到这些目标所进行的活动和设计考虑的说明；

ｃ．表明这些目标已达到、以软件符合本规范要求为证据的说

明。

２． 软件类别定义

在本规范中：

ａ．多个 Ａ 类软件独立功能组成一个软件，仍然视为一个 Ａ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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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

ｂ．多个 Ｂ 类软件独立功能组成一个软件，仍然视为一个 Ｂ 类

软件；

ｃ．多个 Ａ 类软件独立功能和多个 Ｂ 类软件独立功能组成一个

软件，整体软件类别按照功能分别对待。

３． 软件开发过程

本节说明软件开发过程的目标和活动。

软件开发过程是：

ａ． 软件需求编制过程；

ｂ． 软件设计过程；

ｃ． 软件编码过程；

ｄ． 整合过程。

３．１ 软件需求编制过程

软件需求包括功能、性能、接口和与安全性有关的需求。

３．１．１ 软件需求过程目标

ａ．开发需求；

ｂ．系统安全性评估过程所派生的需求。

３．１．２ 软件需求编制过程活动

软件需求编制过程的主要输出是软件需求资料（７．６ 节）。 对

这个过程的指南包括：

ａ． 分析软件的系统功能和接口要求；

ｂ． 需求资料要符合软件需求标准（７．３ 节），并且是可验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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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致的。

３．２ 软件设计过程

３．２．１ 软件设计过程目标

ａ． 根据需求开发软件功能；

ｂ． 要为系统安全性评估过程提供派生的功能需求。

３．２．２ 软件设计过程活动

软件设计过程输入是软件需求资料和软件设计标准 （ ７． ４

节）。

这个过程的主要输入是包括软件功能需求的设计说明。

对这个过程的指南包括：

ａ． 在软件设计过程期间，开发的功能需求要符合软件设计标

准，并且是可追溯、可验证和一致的；

ｂ． 对失效状态的响应要与安全性有关的要求一致。

３．３ 软件编码过程

在软件编码过程中，通过编码实现软件功能需求。

３．３．１ 软件编码过程目标

开发的源代码是可追溯的、可验证的、合理的且正确地实现了

功能需求。

３．３．２ 软件编码过程活动

软件编码过程的输入是来自软件设计过程的功能需求。

这个过程的主要结果是源代码和目标代码。

对这个过程的指南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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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源代码要实现功能需求；

ｂ． 源代码要符合软件编码标准（７．５ 节）；

ｃ． 源代码对设计说明来说将是可追溯的。

３．４ 整合过程

Ａ、Ｂ 类软件的整合过程指其目标代码在 ＥＦＢ 硬件上良好运

行。

３．４．１ 整合过程目标

可执行的目标代码在 ＥＦＢ 硬件上运行良好。

３．４．２ 整合过程的活动

整合过程可以联合测试来完成。

３．５ 可追溯性

可追溯性指南包括：

ａ． 要提供在源代码和功能需求之间的可追溯性，以能够验证

功能需求实现的完整性；

ｂ． 要提供数据可追溯性，以能够验证数据完整性。

４． 软件验证过程

本章节讨论软件验证过程的目标和活动。 验证是软件开发过

程和软件验证过程两者结果的技术评估。

４．１ 软件验证过程目标

软件验证过程的目标是验证：

ａ． 软件功能需求已经开发完成；

ｂ． 可执行目标码满足软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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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用于满足上述目标的方法对所定的软件等级而言在技术

上是正确且完整的。

４．２ 软件验证过程活动

通过评审、分析、开发测试用例和规程，以及运行测试规程等

各种活动的组合来达到软件验证过程的目标。

软件验证过程的输入包括软件需求、可追溯性资料、可执行目

标码和软件验证计划（第 ７．１ 节）。

软件验证过程的输出记录在软件验证用例和规程（７．７ 节）及

软件验证结果（７．８ 节）中。

软件验证过程要提供在软件需求的实现与对软件需求的验证

之间的可追溯性：

由需求覆盖分析完成软件需求与测试用例之间的可追溯性；

软件验证活动的指导原则是：

可追溯性分析以及基于需求的覆盖分析应表明每一项软件需

求可追溯到实现它的代码以及验证它的评审、分析或测试用例。

４．３ 软件评审和分析

对软件开发过程和软件验证过程所取得的结果进行评审和分

析。

评审与分析的差别是评审提供正确性的定性评估，而分析提

供正确性的可重复证据。 评审可以是一种以一张检查清单或类似

辅助手段为指导而进行的对某种输出的检查过程。 分析可以是对

一个软件部件的功能、性能、可追溯性、安全性影响进行详细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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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１ 功能需求的评审和分析

功能需求的评审和分析的目标是发现和报告在软件设计过程

中可能已产生的需求错误。 这些评审和分析要证实软件功能需求

满足下列目标：

ａ． 准确性和一致性：该目标是确保每一项功能需求是准确

的、无歧义的并且功能需求之间没有冲突；

ｂ． 可验证性：该目标是确保每一项功能需求是可验证的；

ｃ． 与标准的符合性：该目标是确保在软件设计过程中遵循了

软件设计标准，并对偏离标准的方面作了说明。

４．３．２ 测试用例、规程和结果的评审和分析

测试用例、规程和结果的评审和分析的目标是确保已设计了

代码测试，并正确和完整地执行了测试。

测试用例：在 ４．４．４ 节中说明了测试用例的验证。

测试规程：该目标是要验证测试用例已被正确地发展成测试

规程和期望的结果。

测试结果：该目标是确保测试结果是正确的，并且解释了真实

结果与期望结果之间的差异。

４．４ 软件测试过程

软件测试主要目标是验证软件满足其需求。

４．４．１ 测试环境

软件测试环境计划的目标是定义将用于测试软件、硬件所输

出的方法、工具、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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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 类软件必须使用真机测试。 此处真机所指是由 ＥＦＢ 咨

询通告确定的支撑 Ａ 类、Ｂ 类软件运行的 ＥＦＢ 硬件。

Ａ、Ｂ 类软件与其服务系统之间的数据交换，尽可能模拟真实

运行环境进行测试，不要求进行试飞测试。

４．４．２ 基于需求的测试用例的选择

选择基于需求测试用例的指导原则是：

ａ． 为实现软件测试目标，应包括两类测试用例：正常范围测

试用例和鲁棒（异常范围）测试用例；

ｂ． 应根据软件需求和软件开发过程中内在的错误源来开发

专用的测试用例。

４．４．３ 基于需求的测试方法

基于需求的测试方法包括基于需求的硬件 ／ 软件综合测试，基

于需求的软件综合测试。 除硬件 ／ 软件综合测试外，这些方法不规

定具体的测试环境或策略。

要求供应商提供基于需求测试的具体方法及测试报告。

４．４．４ 测试覆盖分析

测试覆盖分析是为了分析与软件需求有关的测试用例，以证

实所选的测试用例满足指定的准则。

５． 软件配置管理过程

Ａ、Ｂ 类软件开发，软件配置管理过程都是必要的。

要求供应商提供有效的软件配置管理手段，如源代码管理、版

本控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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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配置管理过程按照软件配置管理计划（７．２ 节）规定进行

管理。

６． 软件质量保证

Ａ、Ｂ 类软件开发质量保证都是必要的。

要求供应商提供有效的软件质量保证手段。

７． 软件开发过程资料

软件开发过程中产生一些资料用于计划、指导、解释、定义、记

录或提供活动的证据。

７．１ 软件验证计划

软件验证计划是对满足软件验证过程目标的验证规程的说

明。 这个计划将包括：

ａ． 组织：在软件验证过程中的组织责任；

ｂ． 独立性：当需要时，确定验证独立性所使用方法的说明；

ｃ． 验证方法：对软件验证过程的每一个活动所用的验证方法

的说明：

（１） 评审方法：包括检查清单或其它支持；

（２） 分析方法：包括可追溯性和覆盖范围分析；

（３） 测试方法：包括确定测试用例选择过程、所用测试规程及

产生的测试数据的指南；

ｄ． 验证环境：测试设备、测试和分析工具及应用这些工具和

测试设备指南的说明。

７．２ 软件配置管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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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配置管理计划确定在整个软件开发过程中达到软件配置

管理过程目标的方法。 这个计划包括：

ａ． 环境：包括规程、工具、方法、标准、组织责任及接口等；

ｂ． 活动：在软件开发过程中，满足目标的软件配置管理过程

活动的说明。

７．３ 软件需求标准

软件需求标准的目标是确定用于开发功能需求的方法、规则

和工具。 这些标准将包括：

ａ． 用于开发软件需求的方法；

ｂ． 用于表示需求的表示法，如数据流程图、正式规范的语言。

７．４ 软件设计标准

软件设计标准的目标是确定用于开发软件结构和功能需求的

方法、规则和工具。 这些标准将包括：

ａ． 使用的设计说明方法；

ｂ． 使用的命名约定；

ｃ． 设计工具的使用限制。

７．５ 软件编码标准

软件编码标准的目标是确定用于编码软件的程序设计语言、

方法、规则和工具。 这些标准将包括：

ａ． 使用的程序设计语言和（或）定义的子集；

ｂ． 源代码编码标准；

ｃ． 组件、子程序、变量及常量的命名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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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６ 软件需求资料

软件需求资料包括：

ａ． 系统需求说明；

ｂ． 每一操作模式下的功能性或操作性要求；

ｃ． 性能准则，如精度和准确度；

ｄ． 响应时间要求和限制；

７．７ 软件验证用例和规程

软件验证用例和规程详细说明怎样实施软件验证过程活动。

该资料将包括下列说明：

ａ． 评审和分析规程：详细补充软件验证计划的说明，规定所

用评审或分析方法的范围和深度；

ｂ． 测试用例：每一测试用例的用途、输入集、条件和预期的结

果；

ｃ． 测试规程：每一测试用例如何设置及执行、评估测试结果。

７．８ 软件验证结果

软件验证结果由软件验证过程活动产生。 软件验证结果将包

括：

ａ． 对每一评审、分析和测试，表明在活动期间通过或不通过

的每一规程及最终通过或不通过的结果；

ｂ． 表明被评审、分析或测试的配置项或软件版本；

ｃ． 包括测试、评审和分析的结果，以及覆盖范围分析和可追

溯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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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其他考虑

８．１ 应用或开发环境的更改

以前所开发软件的使用和更改可能涉及到新的开发环境、新

的目标处理器或其它硬件，或与软件（不是原来应用所使用的软

件）综合。 新的开发环境可能增加或减少软件开发过程中的一些

活动。 应用或开发环境的更改指南包括：

ａ． 一个应用更改评估的严密性将考虑编程语言的复杂性；

ｂ． 如果使用了一个不同的编译程序或一套不同的编译程序

选项，产生了不同的目标码，那么使用该目标码由以前软件验证过

程活动产生的结果是无效的，并且不要在新的应用中使用。 在这

种情况下，以前测试的结果对新应用的结构覆盖范围准则可能不

再有效。 同样，对编译程序最佳化的假设可能是无效的。

８．２ 开发基线升级

要评估来自以前开发过程的资料，以保证相应软件等级的软

件验证过程目标满足新的应用。

８．３ 软件配置管理考虑

如果使用以前开发的软件，那么对新的应用，除了第 ５ 章的

指南外，软件配置管理过程还将包括：

ａ． 从以前应用的软件产品及软件开发过程资料到新的应用

的可追溯性；

ｂ． 对在多个应用中使用的软件组件，实施有效的配置管理，

确保问题得以报告、问题得以解决和更改得以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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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 软件质量保证考虑

如果使用以前开发的软件，那么对新的应用，除了第 ６ 章的指

南外，软件质量保证过程将包括：

ａ． 对新的应用，保证软件组件满足或高于该软件等级的软件

开发过程的准则；

ｂ． 保证在软件计划中体现对软件开发过程的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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